
 



 

  
 

亲爱的参展商： 

 

本手册主要为参展商提供有关 2020 年 8 月 5 日 至 7 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举行的 ISH China & CIHE—

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的相关资料和细则，以及申请有关服务的表格。 

 

烦请各参展商在指定截止日期前(请参阅第 3 页“重要日程概览”)将有关申请表格交回主办方或相关服务供应商，以便

我们为您提供妥善的安排。所有表格必须以正楷清楚填写。 

 

请注意： 

2020 年 7 月 8 日后，提交的租用额外展位设备的订单，需加收 30%附加费用 

2020 年 7 月 15 日后及现场提交的租用额外展位设备的订单，需加收 100%附加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如有查询，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世纪大都会 1 号楼 1101 室 

邮编       ： 200122 

电话       ：(86) 21 6160 8412 / 8553 / 8509 / 8597 

传真       ：(86) 21 6168 0778 

联系人    ：李賙楠 小姐 / 姜科 先生 / 陈丽 小姐 / 陈燕 小姐  

电邮       ：lydia.li@china.messefrankfurt.com 

john.ji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ndy.c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jocelyn.c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中展智奥（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 号馆 4 层 380 室 

邮编       ： 100028 

电话       ： (86) 10 8460 0666 / 67 / 68 

传真       ： (86) 10 8460 0669 

联系人   ： 董文伟 先生 / 孟宸旭 先生 / 王晓燕 小姐 

电邮       ： 50321907@qq.com 

Chenxu.MENG@gl-events.com 
982749155@qq.com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并衷心感谢您对 ISH China & CIHE—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的支

持！ 

 

此致 

               敬礼！ 

 
 

ISH China & CIHE 组委会 

 

mailto:lydia.li@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john.ji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tony.xue@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jocelyn.c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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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指 定 服 务 商 联 系 方 式 
大会指定搭建商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邮编：100028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大会指定运输商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6 号便宜坊大厦 1611 室 

邮编：100062 

联系人： 于沛 小姐(国内货) /周燕霞 小姐(国际货) / 王雪昊 先生(国际货) 

电话：    (86) 10 6566 5655-808 / 886 / 217 

手机：    (86) 136 8328 1602 /135 2467 5460 / 186 1810 6960 

电邮：    eileen-yu@bondex.com.cn 

            zoe@bondex.com.cn 

           samwang@bondex.com.cn 
 

大会会刊制作商   上海腾创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60 号东辰大厦 5 楼 543 室 

邮编：201204 

联系人：杨小花 小姐 

电话：  (86) 21 6845 5591/ 6845 8550 

电邮：  ishc_cihe@thinkoutcn.cn 
 

大会指定酒店代理   北京宝源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 

中国国际国展中心 1 号馆 4 层 375 室 

邮编：100028 

联系人：姜欣宇/邹园园 

手机：(86)186 1120 5309/186 1120 5310 

电邮：bjbyhes@126.com 

 

  

大会指定展台翻译  北京传世雷特翻译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32 号花园公寓 A 座 0814 室 

邮编：100036 

联系人： 张春明 先生 

电话：    (86) 10 8812 8557 

手机：    (86) 139 1188 6279 

电邮：    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mailto:shentong@zzhsexpo.com
http://jinlei@zzhsexpo.com
mailto:eileen-yu@bondex.com.cn
mailto:zoe@bondex.com.cn
mailto:samwang@bondex.com.cn
mailto:ishc_cihe@thinkoutcn.cn
http://bjbyhes@126.com
mailto: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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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日 程 概 览 

各项展商服务申请表格递交截止日期  (按时间顺序排) 
1. 以下为必填表格，请于截止日前提交至相应的负责方 

截止日期 
表格 

编号 
表格名称 页码 备注 

2020 年 7 月 3 日 1 免费会刊录入 33-35 所有展商必填 

2020 年 7 月 8 日 

5 标准展位楣板 40 
标准展位展商 

必填 

6A 租用额外展具 – 家具、照明等 41-42 

光地展商 

必填 

7A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 

(搭建商填写)            
44 

7B 
特装展台施工申请表 

(搭建商填写) 
45 

7C 
特装展台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 

( 参展商 或 搭建商填写)  
46-47 

7D 
特装展台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 

( 参展商填写)  
48 

7E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 

(参展商填写) 
49 

7F-1 
特装展台搭建商现场负责人委托书 

（搭建商填写） 
50 

7F-2 
特装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 

(搭建商填写) 
51-55 

7G 
双层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 

(搭建商填写) 
56 

双层光地展商 

必填 

7H 特装展台报馆手续 -  无收据承诺书 57 
光地展商 

必填 
7I 特装展台报馆手续 -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 58 

2020 年 7 月 10 日 2 参展商胸卡 36 所有展商必填 

2. 以下为选填表格，如适用，请于截止日前提交至相应的负责方 

截止日期 
表格

编号 
表格名称 页码 备注 

2020 年 6 月 26 日 9 来华签证邀请函 60 选填 

2020 年 6 月 30 日 11 数字服务 62-63 选填 

2020 年 7 月 3 日 3 免费观众邀请函 37 选填 

2020 年 7 月 8 日 6B 通讯及互联网接入服务 43 选填 

2020 年 7 月 20 日 10 现场翻译、临时工作人员 61 选填 

2020 年 7 月 21 日 
4A 境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38 选填 

4B 境内展品运输标签 39 选填 

2020 年 7 月 27 日 12 展具花卉绿植申报 64 选填 

2020 年 7 月 30 日 8 酒店预定 59 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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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馆、撤 馆 时 间 安 排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进馆 

2020 年 8 月 3 日 08:30 – 17:30 光地展商报到注册 如在布展时间外超时工

作，须报于场馆客服中

心，并向其支付加班费 2020 年 8 月 4 日 08:30 – 21:00 光地 / 标摊展商报到注册 

展期 

2020 年 8 月 5 日 09:00 – 17:00 

展会开放时间  2020 年 8 月 6 日 09:00 – 17:00 

2020 年 8 月 7 日 09:00 – 14:00 

撤馆 2020 年 8 月 7 日 14:00 – 21:00 拆除展台、展商撤馆 

如在撤展时间外超时工

作，须报于场馆客服中

心，并向其支付加班费 

 

注意事项： 

 

1. 开展期间 (2020 年 8 月 5 日至 7 日)，参展商可在展会开放前半小时，即上午 08:30 进入展馆。 

 

2. 2020 年 8 月 3 日 08:30 - 17:30 和 8 月 4 日 08:30 - 21:00 为布展时期的工作时间。参展商如在以上指定时间外逗留

在展馆内或超时工作，须在每天 15:00 之前报于场馆客服中心(位于南入口厅东侧)，并办理相关付款手续。 

加班申请及费用 

服务项目 项目描述 单位 单价(元) 

加班费 

24:00 前 
2 小时/展台 

100 平米以内 
1000.00 

24:00 后 
2 小时/展台 

100 平米以内 
2000.00 

保安费 
21:00-24:00 

人数需求根据展台面积而定 
50 元/小时/人 

24:00 后 100 元/小时/人 

备注： 

1. 展台加班以每百平方米为单位计收加班费。即 24:00 以前每展台 100 平方米以内每 2 小时收 1000 元，101-200

平方米每 2 小时收费 2000 元，201-300 平方米每 2 小时收费 3000 元，以此类推. 

2. 加班单位需在加班当日 15:00 前到南大厅的客服中心统一申报，过时将不再受理加班申请。 

3. 除布展最后一天外，加班只接受一次性申请，其余时间不受理续报加班。 

4. 布展最后一天和闭馆当天，免费加班到 21:00。 

5. 加班服务费用包含加班费和保安费两部分。 

 

搭建管理费(仅光地参展商适用) ：人民币 38 元/平方米  

(此费用需支付给大会指定搭建商 -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现场办公室：南入口厅中装华盛办公室) 

 

3. 本次展会的对外开放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5 日至 7 日，共 3 天。展商可从 2020 年 8 月 7 日下午 14:00 起，开始撤

馆。在指定撤馆时间之前，任何展商不得提前做展品装箱及展台拆卸等各种闭幕撤展工作，以免影响展览会的正常

进行。参展商须严格遵守此规定，合理安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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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览 会 守 则 
 

1. 政府法令 
 

本次展会的参展商均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 

 

2. 签证申请 

 

a) 所有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外参展商和观众均须预先办理入境签证，并符合入境检疫标准。请确保所有您的现

场工作人员均持有有效的入境签证。 

b) 主办单位将尽量协助展商申请入境签证，但不确保申请人一定取得签证。 

c) 签证申请失败并不构成取消参展合约的依据。 

 

3. 展品销售 
 

根据中国海关法例，所有临时在展览会场内展示的展品必须清关。参展商不得于展览会场内进行现场销售或赠送展

品，只能在与中国买家签订合约后方可出售展品。买家于领取展品前，必须完成海关检查手续及缴付所需关税。如有

需要，大会指定运输代理可协助买家进行海关检查手续，或向参展商提供有关资料，详情请向运输代理查询。 

 

4. 手提展品 

 

展览会场内属保税区，所有产品于展览会期间皆为免税品。如无海关许可，严禁携带展品离场。展商必须： 

 

a) 通知大会指定运输代理安排展品清关, 填妥并回传由大会指定运输代理提供的“商业发票及包装联单”。详请咨询大

会指定运输代理。 

b) 不论是从中国境内或境外携入展会场内的手提货品，必须在进场前前往位于展馆入口处的保安部为该货品申报或

登记清关。 

c) 会场内可派发赠品及纪念品，但须缴付进口税。参展商须于派发赠品前经大会指定货运代理向海关提交展品清

单，并详列数量及价格。 

d) 请随身携带所有海关出具的收据，以便需要时作为证明。 

 

5. 总则 
 

a) 参展商无论于任何时间均须遵守展馆场地规则。 

b) 18 岁以下人士不得进场参观。请提醒所邀请的买家不要携带 18 岁以下人士进场。 

c) 在一般情况下，参展商获准于展览会开放前半小时进场预备，并在下午 5:30 前离场。电力供应将于此时停止。如

贵司的展位需二十四小时电力供应，请预先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申请。 

 

6. 消防安全规定 
 

a)  展馆内严禁吸烟。 

b)  展馆内不准产生明火。 

c)  任何带进会场的易燃及爆炸性物品，必须预先取得消防部门许可。 

d)  主办单位可按消防部门的指引，发布其它有关规定。 

 

7. 保险 
 

主办单位将负责整个会场的保安，但对涉及或影响参展厂商个人、随身物品及展品的安全，将不负担任何赔偿或法律

责任。因此参展厂商必须自行负责办理保险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陈列物、展品、摊位装置、及附属设备。同时主办单

位对其它第三者所导致的窃盗、火警或公共安全(包括业主的责任)和其它自然因素所造成的财物损失或伤害，亦不负责

赔偿及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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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览 会 守 则 

 

8. 摄影、录像、公开展示及录音 

 

a) 除非预先取得主办单位许可，否则不可于展览场内摄影、录像及录音。 

 

 ̧ 凡于展览场内公开播放的电影、影带或幻灯，均须获得官方单位事前批准或由大会指定运输代理代为安排。  

 ̧ 所有影音展示均不得对观众或其它参展商造成滋扰，主办单位有权决定终止任何影音示范。 

 ̧  参展商须向有关当局申请播放及公开展示其拥有的录音内容。 

 ̧  除非事前获得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否则任何参展商不得于展览场内拍摄、录音、录像、进行电视  广播及

播映。 

 

b) 展品展示及运作 

 

参展商如需在展位内展示或运作机器，必须： 

 

 ̧ 于展览会举行前向主办单位提供有关运作机器的详细书面资料。 

 ̧ 确保严格控制展品的运作及合乎一般安全规定。 

 ̧ 确保展品已配备充足的安全装置，而该装置只能于产品停止运作及切断电源时拆卸。 

 ̧ 严密监察所有机件的运作，以免导致他人损伤。 

 ̧ 确保不对观众或其它参展商造成滋扰。如主办单位收到任何合理投诉，将有权对展品的运作实施管制。 

 ̧ 确保于展示展品时不采用任何易燃或含毒性的工业汽油。 

 ̧ 负责清理及处置展品展示期间所造成的废料。 

 

c) 噪音控制 

 

参展商严禁对观众或其它参展商带来噪音滋扰。噪音指数的制定将由主办单位决定。如主办单位收到任何合理

投诉，将有权对展品的运作或展示实施管制。 

 
d) 危险品 

 

 ̧ 不可于展馆内使用没有灯罩的电灯，或易燃及爆炸性物品。 

 ̧ 在特殊情况下，须为展台结构和装饰涂上防火漆油，并取得政府保安及消防部门的批准，方可在展会其间使

用上述物品。 

 ̧ 参展商向大会指定运输代理提交展品清单时，须列明所有易燃、爆炸性及放射性物品的详细数据，以便相关

机关进行安全检查及展馆方面实施适当的防御措施。 

 ̧ 基于消防及安全考虑，参展商获准放置于展位内的柴油及润滑剂存量必须为每日所需用量，严禁过多存放。 

 

e) 空压机 

 

 ̧ 根据展馆的消防及安全条例，不得于会场内擅自使用空压机。参展商如使用压缩空气以操作其展品，请与大

会指定展台搭建商联络。 

 

9.  展品运送 

 

主办单位不会代参展商签收任何货物、展品或其它物品；参展商必须指派其公司代表于展位内等候货物运抵，所有直

接运往展位的展品必须清楚注明其有关数据。 

 

10.  知识产权 / 版权 

 

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撤离被怀疑侵犯知识产权的展品。参展商如被裁定侵犯知识产权罪将被禁止往后参加 ISH 

China & CIHE 展览会。 

 

11.       展品外运 

 

参展商必须于 2020 年 8 月 7 日 14:00 后方可外运展品。主办单位将不负责展品的损毁或遗失，以及保存或处理遗留

在展位内的物品。任何于以上时间遗留在展位内的物品将被视作废弃物，参展商有责任承担所需的处理费用。 



 

- 7 - 
 

展 览 会 守 则 
 

12. 电力供应 

 

a) 出于安全考虑，所有接驳场馆内主要电源的电力装置工程必须由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负责。参展商可使用本手

册内的申请表申请所需照明及电力装置。 

b) 参展商如需特别电力安排(如改变伏特及频率或电器接驳)，请自行备带或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申请安排变压

器及转换器等器材。 

c) 由于展馆的供电量有限，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的用电量有限额规定，建议参展商自行备带 UPS 作为后备电源。 

d) 个别展位如需在全场统一通电前提前供电用以设备调试，须事先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申请，此项服务的安排

具体需视情况而定并需收取额外附加费。 

e) 每个插座只可插上一个插头连电线。 

f) 不可使用万能插头。 

g) 不可使用闪光或荧光灯。 

h) 展览会照明装置事宜及其它细则 

 

 ̧ 参展商可填写申请表向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申请照明及电力装置，有关价格包括由主电源拉线至展位、用电

量、紧急技术支持、安全检查及安装。每个插座只可联接一部电器。参展商不可于插座取电作照明用途，而所

有电器的使用必须获得展馆管理部门的批准。 

 

 ̧ 参展商必须使用预先装配好的灯箱作电力接驳工程，请联络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查询有关价格及安排。 

 
 

13. 不可抗力的情况 

 

主办单位可能基于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缩短、加长或延期举行展览会。主办单位对参展商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无论直

接或间接、天然灾害、疫症、政府实施的指令等，均不会负上任何责任。如遇此情况，主办单位或会考虑退回参展商

所付的全部款项或部分款项，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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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商 胸 卡、会 刊、观 众 登 记、展 商 推 广 服 务 

 
展览会会刊 

（表格 1，必填，第 33-35 页） 

每家参展商将在报到时免费得到纸质会刊一份。 

预登记观众可在观众登记处领取 U 盘（内含会刊电子版）一个。 

其余观众均需购买会刊(人民币 100 元/本) 

 

参展商胸卡 

（表格 2，必填，第 36 页） 
在截止日期前申请的展商胸卡均属免费提供，展商将在参展商报到时，于现场登

记台领取。 

- 200 平米以下：按 2 张胸卡 /  每 9 平方米 计算 

- 200 平米及以上：按照实际情况填写，至多可申请 40 张胸卡。 

 
 
 

观众邀请函 

（表格 3，第 37 页） 
为了方便您在展览会开幕前宣传、邀请经销商等行业朋友，主办方将为每家展商

免费发送电子版观众邀请函。如需获得纸质邀请函，请填写并递交表格 3。 

 

· 如何免费获取观众入场券： 

方法一：通过官网的“在线预登记”通道，提交注册信息。 

方法二：关注官方微信“中国供热展”，点击“观众登记”提交注册信息。 

   方法三：通过短信的预登记链接，提交注册信息。 

 
观众入场资格 业内买家、专业观众胸卡免费提供。 

仅限业内买家、专业观众参观。 

 
 

展商推广服务 (重点推荐) 

 
为了最大限度提升贵司的参展效果，主办方提供了一系列的广告推广服务。 

全面覆盖了贵司在展前、展中及展后的各个重要时段的宣传活动。 

 
 

 
 
 
 
 
 
 
 
 
 
 
 
 
 
 
 
 
 
 
 
 
 
 

http://portal.bj.ishc-cihe.com/services/vor/registration_form.aspx?exhibition_id=1954&language=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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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北 京 
 

天气 

 

8 月上旬的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日间平均的温度为摄氏 23-32 度。 

 
 

电力 

 

中国境内电压为 220 伏特/ 50 赫兹 

展馆内的插座样式如下： 

 

   
                     5 安培/220 伏特 

 
 

参展商可填写租用额外展具的表格以租用 5 安培/220 伏特插座的转接器(详情请参阅表格 6A，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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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抵 达 场 馆 
 

展馆地址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中国北京市顺义区天竺裕翔路 88 号 

        邮编：101318 

        电话： (86) 10 8046 8268 

        传真： (86) 10 8046 8599 

 

 

交通路线 公共汽车：  乘坐公交 915、915 支 2、915 支 3、916、918、923、934、936

支、936 区、942 支、955、970、980、987 等 

至顺义“马连店”或“花梨坎”站下车即到 

 

地铁： 乘坐地铁 15 号线至“国展站”下车即到  

 

 出租车：       首都机场出发，大约需要 35 元人民币 

         北京站出发，大约需要 80 元人民币 

         北京西客站出发，大约需要 110 元人民币 

          

* 如下地图中已标明了展馆的位置，您可向出租车司机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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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饮 及 其 他 服 务 

 

展馆布局图 

 

 

展馆设施 

 

1) 商务中心： 位于南大厅内东侧。主要为客户提供上网、国内国际传真电话、文件、扫描、装订、照片打

印、名片印刷、光盘刻录、出售电话卡、无线上网卡、领取施工证件等服务 

 联系电话：+86 10 8046 8855 

 

2) 客户服务中心:         位于南大厅内东侧。主要提供如下服务：展台管理费申报，现场施工及水电气申报，网络申

报，施工安全监督，展商车辆证件办理，现场服务收费等。 

联系电话：+86 10 8046 8554 

 

3) 餐饮服务： -  馆内共设 30 余处就餐点，分布于东西两侧和中心花园。包括唯唯餐饮、麦当劳、赛百味、上

岛咖啡等连锁店，以及新华航食、老镇玫瑰等中式快餐供应商。（详见官网）。  

-  馆外餐饮服务： 欧陆广场 – 裕翔路 99 号（近展馆 2 号门）  

盛世广源美食广场 – 天北路与馨园二街路口（近展馆 4 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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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品 运 输 服 务 
 

主办单位指定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 ISH China & CIHE 2020 展览会的大会指定运输代理，提供展品货运及现场

搬运服务。 

大会指定运输代理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6 号便宜坊大厦 1611 室 

联系人： 于沛 小姐 

电话：    (86) 10 6566 5655-808 / 886 / 217 

手机：    (86) 136 8328 1602 

电邮：    eileen-yu@bondex.com.cn 

 

 

项目经理 毛 嵘（先生） E1-E2馆 项目经理 王雪昊（先生） E3-E4馆 

手机 177 1079 6061 手机 186 1810 6960 

E-Mail maorong@bondex.com.cn E-Mail samwang@bondex.com.cn 

项目经理 韩锋（先生） W1-W2馆 项目经理 孙源清（先生） W3-W4馆 

手机 138 1150 5800 手机 186 1158 1491 

E-Mail hanfeng@bondex.com.cn E-Mail sunyuanqing@bondex.com.cn 

 

   

 

收货期限  

A. 货物直接运抵展馆门口 请安排展品与展会指定布展

期间运抵展馆门口 

B. 货物直接运抵兆驰物流（即海程邦达仓库） 2020 年 08 月 01 日前 

相关文件期限  

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2020 年 07 月 21 日前 

相关托运单 预计抵达北京前 5 个工作日 

相关费用付清期限 2020 年 07 月 31 日前 

 

 

接货方式 A 

收货人为参展公司，联系方式须为参展商布展负责人的信息。 

接货方式 B 

收货人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仓库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水坡村 41 号  

仓库收货时间 ：每周一至周日 8:30～17:00 ( 节假日除外 ) 

仓库联系电话 ：王建军（先生）  13651000730   18201169916  

 

 

¶ ҹ保证对参展商的服务质量， ᵬ ̆请参展商发货前务必填 《境内展品运输委托单》（见表格

4A，第38页）̆ Ҭ ԍ2020 07 21 ╠回传至海程邦达。 

¶ 运输标签已提供（见表格4B，第39页）。请填全其中的全部内容，并在每件货物外包装明显位置上最少加贴2张

标签，方可发货。 

¶ 发货前参展商未与海程邦达联系、展品无运输标签，海程邦达均可拒绝收货。 

¶ 回程展品在展会结束后，且已包装完毕后，与海程邦达现场工作人员填写回运委托单，并现场丈量实际货物尺

寸，确认费用后进行操作。 

A. 日程安排期限 

C.   运输办法 

B.   收货人信息 

mailto:eileen-yu@bondex.com.cn
mailto:samwang@bond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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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品 运 输 服 务 

 

 

¶ 我们建议参展商将展品包装成箱，以便展品退运时使用。为保证展品在多次运输装卸中不被损坏，请将包装箱内

填满、加固并有支撑。 

¶ 考虑到丢失、损坏及晚到的风险，请避免将展品包装得过小（建议每个包装箱的体积大于一立方米，例如：1 米

×1 米×1 米）。 

¶ 由于在展览会展品运输操作期间将反复放在户外，包括展览场地的露天仓库，因此建议展品包装箱应足够结实并

可防雨。不建议使用不可重复装卸和不能重新包装的箱子。我们不接受任何因包装箱不适合而造成损坏的索赔。

特别是纸制易变形的外包装方式。 

 

 

 

¶ 凡委托我司办理运输业务的单位，请根据各自服务项目的选择及下述费用标准，将款额于展会开幕前 15 天汇至我

司账户，请各单位财务部门在汇款单的汇款项目内写上“2020 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

会国内运输预付款”。我司收到预付款后按委托的服务项目给予服务，并根据实际操作费用以多退少补的方式进

行结算，发票交给委托单位的参展商代表带回。 

¶ 我公司的帐号： 

 

 

 

 

 

¶ ̔ ԍ ȁ֟ ̆ Ȃ ⌠ ̆ ֲ

῏ ȁ ̆ ץ‰ ῏ Ȃ 

 

 

 

Һ Ⱶ ῏ ̆ ԍ 2012 9 1 ῀ ҙ ṿ ᵝ̆ ΐ ṿ Ȃҹ

Ḡ ṿ ΐ ‰ ץ̆ Ḡ ≠ ̆₄ ΐ ṿ Ғ ̆ ᶫ

Ҋץ ̔ 

 

 

 

 

汇款银行信息 

收款方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四川北路支行 

人民币账号 97540078801000000006 

公司名称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   结算条款及方式 

D.   展品包装 

F.   开具增值税发票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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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品 运 输 服 务 

 

客户开票信息采集表 

公司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  

贵司是否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公司地址 

（增值税发票打印地址） 

 

收件地址（发票签收地址）  

财务联系人/电话/传真  

发票签收人/联系电话  

人民币开户银行(RMB)  

人民币帐号 (RMB)  

备注  

请各参展商特别注意：凡缴纳运输服务费用的参展商，我司须加收各项服务费用总金额的6%作为增值税税费。 

 

 

¶ ꜜⱬҹ ᶫҒҙ Ⱶ̆ᵖ Ғҙ ȁ ת ȁ ᶘ ̆ Ғ׆

ҙ ԇץ Ȃ ᵬ ̆ ױ ᵬֲ ₮ ̆

ׅ ῒ ̆ ױ ᵬ̆ ’ Ԋ ̆ Ҍ Ȃ 

 

¶ ѿ℗ ᵬ ‰ ҙ Ȃ ‰ ҙ Ȃ 

 

¶ ᶫ ᴪ Ⱶ̆ Ӟ ᶫ ῤ ⱵȂ 

 

 

 

 

1．进、出馆操作服务：(从展馆进货口车板至展台+从展台至展馆出货口车板) 

序号 项目 规格 收费标准 备注 

1.1 进馆操作服务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90/立方米/1000 公斤 

服务内容：参展商在指定日期

将展品运到指定展览场地后,我

公司负责: 在展览场地卸车Ą 

进馆(展商自行拆箱,整好箱板,

注明本展台号)Ą展品就位(不含

组装)Ą空箱（板）运往存放

地。 

1.2 出馆操作服务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90/立方米/1000 公斤 

服务内容：空箱（板）运至展

台Ą展商自行装箱Ą运至展馆

外Ą装上车板。   

G.  服务备注 

F.  国内展品现场操作服务及收费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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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开/装箱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50/立方米/次 最低收 1 立方米 

1.4 掏/装箱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50/立方米/次 

箱式货车及集装箱运输的展品

存在掏箱费用及装箱费用。最

低收 2 立方米 

1.5 超限附加费: 

单件货物长超 5.5 米、宽超 2.2 米或高超 2.5 米，或单件重量超过 5 吨的展品为超限展品，

在进馆费率基础上再根据超出项目加收以下超限费用，几项超限其费用累加。注：对于超限

展品，展商未能事先联系我司而直接送至现场，我司不能保证可能即刻安排卸货、就位，并

需加收 50％加急费。 

长

（米） 
宽（米） 高（米） 重量（吨） 加收费率 

4（米） 2.2（米） 
2.4

（米） 
3（吨） 一项超出加收 10%，多超出一项加 10% 

4（米） 2.2（米） 
2.4

（米） 
5（吨） 一项超出加收 15%，多超出一项加 10% 

4（米） 2.2（米） 
2.4

（米） 
7（吨） 一项超出加收 20%，多超出一项加 10% 

4（米） 2.2（米） 
2.4

（米） 
10（吨） 一项超出加收 30%，多超出一项加 10% 

特别说明：10T 以上叉车为重型机力，需要单独收费（含 10T）。 

2．现场操作特殊服务： 

序号 项目 规格 收费标准 备注 

2.1 特殊组装、立起、

放倒服务费、 

二次移位服务费、 

加班装或卸车服务

费、 

出租吊装机力设备

费、 

雇佣现场操作人员

费： 

3 吨铲车 人民币  80  元/小时 

上述费率最低收费标准为 4 小

时起，不足 4 小时按 4 小时计

收。超出 4 小时，不足 4 小

时，按 4 小时收费。 

 

 

5 吨铲车 人民币  180 元/小时 

10 吨铲车 人民币  240 元/小时 

15 吨铲车 人民币  600 元/小时 

25 吨吊车 人民币  350 元/小时 

50 吨吊车 人民币  600 元/小时 

50 吨以上吊车 收费价格另议 

人工费 人民币 40.00/人/小时 

3．仓库接货及仓储服务： 

序号 项目 规格 收费标准 备注 

3.1 仓库装/卸货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50.00 元/立方米/次 

适用于提前发货到代收仓库或

提货到代收仓库的展品及从仓

库发运的展品装卸车时使用了

机力或人力。 

3.2 重箱仓储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16.00 元/立方米/天 
指货物提前到我司仓库或现场

需要提供的特殊仓储费用。 

3.3 空箱仓储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10.00 元/立方米/天 

适用于现场由我司负责进/出馆

操作的展品，但在展会期间需

要存储空箱。如未由我司操作

展品除此项费用外另加收，3.4

项费用。 

3.4 空箱搬运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100.00 元/立方米/次 

适用于现场未由我司负责进/出

馆操作的展品，但在展会期间

需要存储空箱。服务内容：展

会开幕前从展位运至仓库，展

会闭幕后从仓库运至展位。 

3.5 短驳费 至少 1 立方米 人民币 40.00 元/立方米 
指从我司代收仓库到展馆卸货

区的转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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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收费： 

序号 项目 规格 收费标准 备注 

4.1 增值税税费： 服务费用总金额的 6%  

 

关于展品运输服务的说明： 

1） 请事先联系有关展品运输事宜，如实申报展品的单件尺码和重量（包括毛重/净重）。如果由于未能事先预告，或不能提

供准确资料造成展品运输/现场搬运无法正常进行，我司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2） 如展商未能申报相关展品信息，造成现场没有可用机力情况，我司会临时调配，但是相关的机力运输费用（实报实销）、

机力使用费用均需要单独付费。（机力使用费用以上述表格内 2.1 现场操作特殊服务为准）。 

3）正常工作时间范围：周一至周五 8:30－17:00，如超过此时间或国家法定节假日（包括周六、日）我司需另外收取加班

费，如在周六、日或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内的正常进/出馆的作业操作除外，收取范围如下： 

   A．凡参展商发运到我司仓库的展品，需要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即超过周一至周五 8:30－17:00）或国家法定节假日（包

括周六、日）内接货入库的，仓库入库装或卸货费加倍，即人民币 100.00 元/立方米； 

   B．凡需要提前进馆或撤馆操作作业的（提前进/出馆是指主办单位规定的正常进/出馆以外的时间）、超过正常工作时间操

作作业的参展商需要收取加班费，收取方式为：以进/出馆操作服务费为基础加收 30%的加班费，如需机力操作的展品还将以

现场特殊服务第 2.1 项的收费标准收取机力和人工加班费。 

4）将《国内展品运输委托单》(见附件一)于进馆前寄至或传真我司。现场进馆时我司将以实际的货量开具进馆操作单结算费

用； 

5）参展展品进出馆时须搬运上下楼的，进出馆费用均加收 30%； 

6）以上服务费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提醒展商安排适当的全程保险（包括展览期间）。保险范围应包括我司

及其分代理的责任事故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文本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少、残损时申报检验之用； 

7)凡委托我司运输者，视同承认本“运输指南”中所有条款，运输事宜以此为原则。 

 

备注 
i)  上述报价适用于国内展商的国内/非海关监管货。 

 

ii)  每件展品尺码不超过： 长=5.0 米，宽=2.30 米，高=2.50 米 

凡展品的单件尺寸有任何一项超出上述尺码或重量超过 3 吨的展品的展商，请事先联系我司。展商事先未与我
司联系便将超限展品运往参展，所产生的后果由展商自行负责。 

 

iii)  特别提示：由展馆颁布的管理规定，展商或非指定运输服务单位，不得任意安排吊机及其他相关的起重工具进
入展馆操作，以此引起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展商自行承担。 

 

iv)  以上报价适用于正常工作时间。如需在节假日或加班时间操作，费用另议。 

 

v)  参展商如有危险品寄到上海则应提供危险品展品情况明书，并在货物到达上海前二星期寄到我公司，危险品处
理附加费是普通展品的 100%。 

 

vi)  展商自用汽车运京，请考虑到北京市区对外地车辆的行驶时间限制，以做好准备工作。 

 

vii)  我司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本司不予负责。 

 

viii)  我司所收的服务费用中不包含保险费，为维护展商的权益，我司提醒展商购买全程保险（包括展览期间）。保
险范围应包括我司及其代理的责任事故的保险。展商请备妥保险合同或其副本，以备可能在展览现场发现短
少，残损时申报报验之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司所承担的赔偿，不管其原因和性质如何，其赔偿额均不超
过有关货物的价值或以货物的毛重每 1000 公斤为人民币 1500 元折算而成的数额，并以两者中较低的为准。 

 

 

【重要】请联络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索取全套【国内展品运输费率表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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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指 定 搭 建 商 － 标 准 展 位 
主办单位指定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作为 ISH China & CIHE 2020 展览会的大会指定标摊搭建商，负责标摊

的搭建和展具租赁等。 

 

大会指定标摊搭建商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邮编：100028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43 转分机 820/156 0125 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所有后加水、电、气及家具须统一向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租订，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8 日。 

请注意： 

2020 年 7 月 8 日后，提交的租用额外展位设备的订单，需加收 30%附加费用， 

2020 年 7 月 15 日后及现场提交的租用额外展位设备的订单，需加收 100%附加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每 9 平米(3m x 3m)标准展位 

包含以下家具配置： 

 

 ̧ 展览专用地毯(9 平满铺展位) 

 ̧ 白色围板(2.44 米高) 

 ̧ 结构框架(银色铝料) 

 ̧ 方桌或圆桌 1 张 

 ̧ 咨询台 1 张 

 ̧ 白折椅 4 把 

 ̧ 废纸篓 1 只 

 ̧ 楣板(含公司名称和展台号) 

 ̧ 长臂射灯(100W)4 盏 

 ̧ 插座(220 伏,单相插座，限用 500 瓦)1 个 

 ̧ 展位内清洁(开展期间，每天吸尘 1 次) 
 

*如有必要，主办单位有权要求修改展台的布局 

 

 

标准展位设施配置表  
  

   

展位面积 9 平方米 12 平方米 15 平方米 18 平方米 27 平方米 36 平方米 

方桌或圆桌 1 1 1 2 3 4 

咨询台 1 1 1 2 3 4 

白折椅 4 4 4 8 12 16 

废纸篓 1 1 1 1 1 1 

长臂射灯 4 4 4 8 12 16 

220 伏 插座 (限用 500 瓦) 1 1 1 2 3 4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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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指定搭建商－国际展区 

国际展区家具配置 

 

 ̧ 展览专用地毯(9 平满铺展位)                      

 ̧ 白色围板(2.44 米高) 

 ̧ 结构框架(银色铝料) 

 ̧ 方桌或圆桌 1 张 

 ̧ 咨询台 1 张 

 ̧ 白折椅 4 把 

 ̧ 废纸篓 1 只 

 ̧ 楣板(含公司名称和展台号) 

 ̧ 长臂射灯(100W)4 盏 

 ̧ 插座(220 伏,单相插座，限用 500 瓦)1 个 

展位内清洁(开展期间，每天吸尘 1 次) 

 

 

 

国际展区设施配置表         

展位面积 9 平方米 12 平方米 15 平方米 18 平方米 21 平方米 27 平方米 30 平方米 33 平方米 

咨询桌 1 1 1 2 2 3 2 2 

白色圆桌 1 1 2 2 2 3 4 4 

高级洽谈椅 4 4 8 8 8 12 16 16 

LED 射灯 4 4 4 8 8 12 8 12 

220 伏 插座 

（限用 500 瓦） 
1 1 2 2 2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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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展 位 参 展 商 须 知 
 

1. 标准展位的配置及展位设计请参阅展商手册第 15 页，所有的标准展位的设计和搭建由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统一搭

建，使用白色保丽板及银色铝料。 

 

2. 所有标准展位的参展商，不允许擅自改变展位的结构或移动展位。参展商如需拆除或改变标准配置(例：射灯)的位

置，应在展商手册展位设计图上清楚标出改动内容后，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之前传真至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逾期任何拆除和改动要求将收取额外费用。 

 

3. 参展商必须在图上注明电源装置的位置，如果在进馆之前未收到任何的结构安装图，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将按标

准设计图搭建，现场移动位置将收取费用。 

 

4. 展位围板结构上不得擅自附加任何物品。参展商不允许私自安装射灯和日光灯，若有特殊照明需要必须移交大会

指定展台搭建商安装接驳。 

 

5. 展位内部的布置和展品不允许超过 2.5 米高，并且不能超过自己展位的边界(以上所指的布置和陈列包括：公司名

称、广告内容及公司标识)。 

 

6. 任何种类的钉子、固定装置不允许装订在围板、地面以及天花板上。展会中展商应对其展位内设施所造成的破坏

予以负责。 

 

7. 位于拐角处展位的参展商有权选择将展位两面开放，我们将提供楣板，参展商须以书面的形式在 2020 年 7 月 8 日

以前通知主办单位，未通知的将统一将拐角处的展位两面开放。 

 

8. 有两个或是两个展位以上的展商，如想保留两展位间的分隔板， 请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单

位。否则主办单位将按规定，将展位与展位之间的分隔板拆除。 

 

9. 参展商若有特别敏感的设备，建议安装稳压器以控制电压。若对水源需要特殊的水温和水压，必须自己提供装

置。关于水源和空压机，参展商需自行负责提供与之相连的调节器。 

 

10. 标准展位的展商如需后加家具、AV 设备、照明、电源、供水和通讯设备等，需要将定单表格 6A 填好后于截止日

期 2020 年 7 月 8 日前提交于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并支付全款。所有展具都以租赁为原则，所定物品必须保证无

损。如对租赁的展具有任何不满意，必须在展会开幕前一天提出，否则被认为所定物品都完好。 

 

11. 展会开幕期间，未经主办单位的允许，不得将展品移出展位或展馆。所有展台结构及展品必须在 2020 年 8 月 7 日

下午 14:00 后方可撤除。 

 

12. 如标准展位或豪华标摊的参展商需要特殊装修，则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前填妥表格 7A-7I 递交给主场搭建商，并

办理相关施工手续，遵守特装展台搭建须知的要求施工。 

 

13. 近期展场诈骗和非法经营活动时有发生，为了保障您的利益，请到大会指定搭建商—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现场办公室办理家具，电器租赁和水、电、气源及电话互联网的申请业务。 

 

14. 不得在摊位铝质支架和围板上开洞，钻孔，油漆等任何形式进行破坏，未经许可不得私自拆装结构(有此要求请联

系中装华盛现场办公室)否则须由有关参展商或承建商赔偿，金额按价格表缴纳。 

 

15. 请留意，所有张贴物品只允许以魔术贴/纸基双面胶贴贴于围板上(不可使用海绵胶贴)，参展商并须于展览完毕前

除去胶贴。损坏围板或胶贴无法清除者须按价格表缴纳额外费用。 

 

16. 请不要在灯上悬挂物品。请确认您的展品重量在家具的最大承重以内,我们不对此引起的展品损坏承担责任。 

 

17. 参展商须自行保管财物，本公司不会承担参展商私人财物或展品失窃的法律或金钱上的责任。 

 

18. 参展商如需更改家具或电器位置，我司将收取服务费。详情请联系我司现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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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台 搭 建 商 特 别 提 示 

特 别 提 示 

一． 展馆内特装展台（含双层展台）限高统一为 5.0 米，展馆连接处（+馆）、11 号门两侧限高 4.5 米。 

二． 标准展位，如要在展位内进行木结构制作、装修的展商，需提前将制作及装修方案提交主场服务公司进行书面申

请及审核。申请审核通过并缴纳报馆费用及施工押金方可施工。 

三． 严禁在标准展位及配套展具上钉钉、打孔、刻画、蹬踩。严禁使用除糯米胶之外的各种胶制品。标准展位上严禁

倚靠和悬挂重物，未经允许不得拆除或改建标准展位，违者将按实际损失照价赔付。 

四． 展位围板（展板）高度为 2.5 米，参展商安装的所有展示物品不得超过此限高，请勿在展板上方粘挂展品或宣传

品，参展商的任何展品不得超出所订展位面积范围。楣板由主办单位统一安排制作。楣板上不可做任何装饰性图

案或公司标志，参展商不得擅自更改楣板内容，否则，主场承建商有权要求参展商将展位恢复原状，所发生的费

用由参展商负担。 

五． 请不要随便抄拿、挪用其它标准展位的桌、椅等物品。标准展位如需增加用电，请到主场服务公司现场服务点提

出申请。严禁私拉电源线、插座、私自安装射灯、金卤灯等照明灯具。展位电量严格控制在允许的最大容量 

500W 内使用，不得插接超出允许容量的电器设备。如超出规定容量，需要按手册规定重新补报电箱。如发现违

规现象，主场服务公司有权制止并没收灯具和插座，视情节严重，将给予一定限额的违约金。 

六． 展台上的展品应与此次展会的内容一致，严禁出现与展会内容不符的展品，除非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对任

何违反此规定的展商，主办单位有权将其移出展馆。 

七． 展商的展示活动必须在其所属展位范围以内进行（以主场服务公司划线为准），严禁在公共区域进行举牌游行、

散发资料、放置易拉宝等，严禁在通道摆放任何物品、悬挂标记或突出物，如：贴广告标志、进行产品演示、商

业宣传、搭建展台、放置展品。如有上述行为违反规定，主场公司有权进行清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相关责

任由参展商承担。 

八． 展会期间严禁使用音响及大型功放设备，如有违反本项规定，主办单位有权对该展位采取强制措施，如：断电、

封闭展台。会后将在展会官网上通报违规企业，并重新审核参展资格。 

九． 参展商有权禁止展商、观众对其展台、展品进行摄影摄像，如有需要的展商请在展位明显位置设置禁止摄影摄像

的标识。 

十． 主办单位对此次展会提供常规安保服务，对展期及之后发生的展品或参展商私人财物的丢失和损坏不承担责任。

建议参展商在展台范围内设立可用钥匙锁闭的储藏空间或储藏柜，展台内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如发生物品遗失等

警情，请即刻拨打展馆报警电话：010-80468136。 

十一． 所有在施工期间进入展馆的参展商及其工作人员都应佩戴有效证件及安全帽。对不佩戴证件及安全帽的人员，

展会安保人员及主场运营服务公司有权禁止其入内。 

十二． 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展馆内严禁吸烟，违者将被处以人民币 200 元的违约金。如发现火警险情，请

保持镇定迅速拨打馆内报警电话：010-8046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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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装 展 台 施 工 管 理 规 定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规定 

以下规则对所有参展商及搭建商具有约束力。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保留对参展商和搭

建商递交的搭建设计图进行再审核或委托第三方审核及修改的权利。所有的展台准备和施工工作须经主场运营服务商

批准后方可实施。主办单位有权利拆除或改变任何未受审批的展台装修，所发生费用和后果由展商自己负责 

 

一、施工管理规定 

1. 施工单位需根据展会施工管理规定进行设计，提交施工图纸审核并缴纳施工管理费及施工押金。 

2. 展厅内中间特装展台限高 5 米，展馆链接处（+馆）11 号门两侧展位限高 4.5 米. 

3. 馆内不允许明火作业，不允许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及腐蚀物质进展馆施工。 

4. 所有的搭建、布展用材料和展台布置的材料必须是阻燃材料，并应符合消防要求及相应措施。禁止使用弹力

布、窗帘布、纱制品等各类针棉织品装饰展台。 

5. 所有展台都不允许利用展馆结构吊挂结构，请展商及搭建商在展台设计过程中注意此项。 

6. 所有展商或其搭建商在开展前须将展台打扫干净并清理所有的垃圾或委托专业保洁公司保持展台清洁。 

7. 搭建要求 

1) 展台地面必须铺设地毯或其他的合适材料。注意设计合理性，避免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公众人身伤

害。 

2)  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都不得超出展位边界。包括：参展商的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 

3)  展商负责提供各自的展墙，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墙板。不得在相邻展台的背板或

侧板上展示参展商的名称和标志等。 

4)  面向毗邻展台的背板部分如高出毗邻展台，应以白板封好，平整清洁。主办单位保留对不符合标准的

展台设计及搭建进行调整、拆除的权利。 

5) 不管是为了展台搭建还是展品装配，不得在展馆地面、柱子或墙面上钉钉、钻孔。严禁在展馆地面、

公共通道的柱子或墙面上使用黏合剂、胶粘物做任何装饰。展商将负责由于其职员或其委托搭建商的不当行为造

成的损失。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8mm），玻

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玻璃材料

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

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搭设展台结构，确保结

构稳定。 

6)  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 100mm 以上的无缝钢管，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增加连接点接触

面积，以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性。 

7)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 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过 6m 的大跨度墙体

及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8. 展台装修与分界 

1) 所有展台和国家展团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面积清晰划分，并铺设地毯或地板。除岛形展台（四开面展

台）和国家展团外，所有展台都必须由一面背板和两块侧板构成。角位展台（两开面展台）须各有一面背板和侧

板；半岛形展台（三开面展台）只须一块背板。相接展台间也须用墙板分隔。 

2) 参展商不得在自己的展位之外展示、悬挂或分发任何展品、材料、家具或产品，也不得将其展台的结

构和装饰延伸到展位界限之外。 

3) 未经主办单位允许展商不得在公共区域上悬挂或粘贴各种宣传饰品及其它物品。 

4) 展台内搭建物不得妨碍展馆室内消防系统、空调出风口及通风口的正常运作，展厅的所有出入口必须

保持畅通无阻，搭建物或展示品不得阻碍主办方或消防规定的各个通道及展厅内各个大门。如有违反，主办方及

消防部门有权进行现场整改。如涉及费用，将由展商承担。 

5) 任何临时搭建物的开门与消防栓、电机、机械升降装置及报警铃之间必须保持至少 1.2 米（4 英尺）的

距离。为便于安全检查，展台的背板与展馆墙面应保持至少 60 厘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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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办单位建议：为确保展览会的整体视觉效果，所有展厅的各展台布置应考虑视线开阔，不阻碍展厅

内其他展台的视线。 

7) 如果指定主场运营服务商认为展台设计中的背板或侧板阻碍通道及展厅各大门，指定主场运营商保留

要求其改变、修改、降低或缩短背板或侧板的尺寸的权力。另外面向其他参展商展台或公共区域的墙板应符合主

办单位认可的质量要求。 

9. 油漆及涂料 

展会布展及展出期间，不得在展馆内对展品和展览材料进行刷漆、喷漆等工作。仅可在进馆期间，所有安全保

护措施就位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小面积的补漆工作。严禁使用任何具有刺激性气味及不符合环保及安全的油漆或涂料进

行展台装修。 

安全防护包括： 

1) 在通风处进行油漆； 

2) 水泥地面上铺设塑料防漆布； 

3) 不得在展馆垂直建筑（即墙）附近油漆； 

4) 不得在展馆内或展馆附近冲洗油漆材料。 

5) 搭建撤展期间必须佩带安全帽 

10. 双层展台搭建规定 

除前述规定必须遵守外，双层展台搭建及申请还须做到： 

1) 双层展台必须设计成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安装和拆除，上层不能横穿展厅的过道。不得阻碍、遮挡消

防系统、空调系统、机械通风口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等。 

2) 栏杆不得低于 1.05 米。栏杆的扶手及顶端应做成圆弧形。 

3) 承载能力 

a) 天花板强度： 当用作承受普通的参观客流、会议、产品推介或作为存储用地时，上层展台的承载能力

最少为 5 千牛/平方米。根据 DIN1055 第三部分的规定，在以上范围内部要求更高的承载能力。根据 DIN1055 的

规定，在以下情况下承载能力允许减少到 2 千牛/平方米。                                                                                                                                                          

b) 上层展台用作办公室、销售处（面积小于 30 平方米）休息室或走廊，人员在此不会作长时间停留。楼

梯不向公众开放并设置明显标志。 

c) 楼梯强度：所有楼梯都必须按照 DIN18065 的标准建造，承载能力应达到 5 千牛/平方米。 

d) 栏杆/支柱强度：栏杆及支柱的设计应保证能承受在扶手处水平施加的 1 千牛/平方米的力。 

4) 防火要求 

a) 上层展台最远点至走道的逃生路线应小于 25 米。 

b) 上层展台面积需小于等于 30 平方米，需设置直梯，不得使用螺旋楼梯。上层展台总面积不得超过下层

展位面积的 1/3 

c) 在楼梯踏板下面和旁边的空间不能用于堆物，也不能安装架子。 

d) 上层展台不得安装密闭天花板或天蓬。可以使用标准的金属网格，开放的面积不得小于 50%。 

e) 从展台的任何隔间或内部区域都应能清楚看到外面的展厅。 

f) 如果确有需要，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展商必须增加额外的安全或防火措施，直到获得整个展台的最终审

批。 

g)      每个双层展台应至少配备一名安全员，负责防火和疏散。 

二、展台的清洁工作 

1. 布展期间：参展商、搭建商在进馆搭建期间，轻型生活垃圾可放于通道处，搭建产生的大型施工垃圾必须自行

清除至馆外指定垃圾存放处。 

2. 开展期间：在展会期间主办单位将负责展会开幕前和展期每天开馆前进行通道的清扫工作，但是请参展商负责

保持在任何时候自身展台内的整洁。每天闭展后请参展商将垃圾放在通道处。 

3. 撤展期间：展会结束后，展商/搭建商需要彻底拆除本展台内的全部设备及展台结构，并将垃圾清除出馆，如

有恶意遗弃，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扣除其全部施工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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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源、电源及压缩空气的供应 

1. 本展指定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所有水源、电源和压缩空气供应，所需费用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支

付。 

2. 因安全方面原因，所有的水、电和压缩空气到主开关的连接由展馆方来操作,其它任何单位不得进行施工。由

主开关到机器的电线连结由展商负责。走线必须安全以避免当参观者不小心或无意碰到时发生事故。 

3. 主办单位提供馆内一般照明。展览会提供的电力规格为：三相 380V/50HZ，单相 220V/50HZ。主办单位将提

供给标准展台基本电源(220V/50HZ 5amp)，展商如需额外增加电源、上下水及压缩空气装置可填写"表格 3 

特装展位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同时附交电源、上下水及压缩空气设施位置示意图，以便于施工单位现

场施工。 

4. 每天闭馆十分钟后停止电力供应，展商如需 24 小时用电，需提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提出申请，并支付相应的

加班费及电费。但 24 小时用电不可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5. 在布展、撤展期间，可安排临时动力供电。展商要提前向主场运营服务商申报。 

6. 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必须分开申请。 

7. 电气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劳动部门核发的专业操作证书。在施工期间要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违章作

业，配合主场运营商及展馆的检查。 

8. 所使用的各种照明灯具及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

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连接灯具的绝缘导线最小截面积 1mm2。展台电器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得

裸露。 

9. 租用气源和水源的参展商需自备空气干燥过滤器，及上下水循环装置。 

10. 根据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如有机器需循环用水，展商需自带水循环装置，严禁直排水，否则展馆有权拒绝其

用水申请。 

11. 展商需自带特殊供气空压机及储气罐（压力容器）等设备应放在馆外指定位置。 

注意： 

1) 设备用电量不得超过所申请的电力负荷； 

2) 不得使用高功率太阳灯、霓虹灯，所有的电力设施必须保证安全使用，如果电力设施有危险隐患，主办单位将

停止对其供电； 

3) 所有电力插座应为一机一插座，参展商不得使用"万用插座"； 

4) 若展商的耗电量超过所申请的电量，从而对其他展商设备操作或本展电力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主办单位将立即

终止对该摊位供电，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该展商负责； 

5) 展馆内不允许放置气泵，本展将由指定施工单位统一布置场馆气网。 

四、展台拆除 

1. 只有在展会结束后才可开始拆除展台；展商需在 2020 年 8 月 7 日 21:00 前完成撤展并恢复展位地面原貌。 

2. 逾期，主办单位将有权自由拆除和存储这些物品直至展商认领。由此产生的拆除和存储费用，以及被盗、丢失

和损害风险由展商承担。 

3. 展台拆除后需至主场运营服务商现场办公室，通知相关工作人员并核查无误后方可离开展馆，否则由此而引发

的不良后果将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 

五、由参展商或搭建商造成的对展馆设施的损害  

当展览会结束时，展位包括地面必须恢复至其原貌。展商必须对其对展馆建筑及其设施造成的损坏以及泄漏的油

污对地面造成的损害负责。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将从展台押金中扣除，如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赔偿额，主场运营服务商将

向参展商追缴不足部分。 

六、消防 

1. 不得使用任何易燃易爆的装修材料及加工材料。 

2. 每 24 平方米展台应配备一个灭火器。 

3. 防火通道及设施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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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馆内严禁吸烟，包括公共通道、展位内或展位内的办公室。 

5. 所有展商及其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服从北京市消防局、主

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的消防安全规定。 

1) 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大小，都应启动火警警报，并及时通知现场工作人员，尽力将其扑灭或控制，并撤离附

近的所有物品。 

2) 展台挡板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部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展馆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 

3) 以下情况必须取得北京市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a) 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他生 

烟材料。 

b) 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果有任何疑问，或器具可能被认定危险，请向相

关部门报批。 

c) 严禁使用有毒或危险材料，包括：易燃液体、压缩气体或危险化学品；展位内严禁悬挂小型气球、大型广告气

球等。 

d) 各展台需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等消防设备，详见《北京市消防安全局规定》。 

七、当地条例 

1. 尊重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是展商/搭建商应尽的职责，特别是安全和防火条令，以及当地的行政法规、制度。 

2. 主办方已被委托在展览场所内执行各项规则，并且有权在别人不遵守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行动。 

八、其它事项 

1. 其它注意事项请见各申请表中的说明。 

2. 展商应填写所有需要的表格，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展览会各项申请工作，否则所提的要求无法满足。 

3. 各展商和搭建商均应遵守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及展馆方所作的各项规定。 

九、 展台押金 

1. 所有特装展位参展商或搭建商需缴纳该笔可退还的展台押金。押金金额按照展台面积计算，详见“施工管理项

目申请表”。 

2. 收取押金的目的旨在于保证该展位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用于支付因违规对展会及场馆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损

失。如展台拆除按时完成，且在搭建期间、展期和撤展期间没有发生违规，且不拖欠任何费用，那么展台押

金将于展台拆除后 30 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 

3. 现场一概不退还展台押金。 

4. 所有预订项目以及展台押金的相关银行手续费需由参展商或搭建商承担。不足部分须在现场缴纳或在展台押金

中扣除。 

5. 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不能转退给第三方。  

6. 由个人缴纳的展台押金只能退还个人当时汇款账户，禁止退给公司。 

7. 以现金形式缴纳的展台押金均以支票或汇款的方式退回。 

8.  展会结束后，不能返还原始收据或无“无收据承诺书”者，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拒绝退还其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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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外 展 具 租 赁 付 款 细 则 
 

租用额外展具付款须知： 

 

所有定单连同汇款凭证应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前递交到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如需以美元付款，请以汇款当天汇率为准。 

 

支付方式： 

1. 所有定单须同时以以下任何一种方式付清，否则定单无效： 

 

a)  现金，支票(本地客户可到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直接支付) 

 

或 

  

b) 电汇至以下帐户：（若涉及到银行手续费全部由付款方支付） 

  

人民币账户： 

 

户    名: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国展支行 

银行帐号:   0200253009000134390 

 

特别提示：境外汇款所产生的任何手续费均由汇款方承担，如因手续费导致的不足部分我司将于展会

期间现场收取。  
  

c) 现场定单只允许现金支付 

 
 

2. 未汇款的定单将不予接受。 

 
 

3. 逾期定单：   

2020 年 7 月 8 日后，提交的租用额外展位设备的订单，需加收 30%附加费用， 

2020 年 7 月 15 日后及现场提交的租用额外展位设备的订单，需加收 100%附加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4. 所有额外展具的价格均是整个展览会期间的租金。 

 
 

5. 定单取消： 

  

定单取消必须在截止日期 2020 年 7 月 8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大会指定展台搭建商，截止日期以后取消的定单将

加收 30%的附加费用，现场定单不予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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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证 办 理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可提前代为办理施工，搭建车证，提交申请(表格 7A)的同时须付费，2020 年 7 月 8 日

以后的订单须追加 30%的费用，2020 年 7 月 15 日以后及现场的订单加收 100%的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施工、搭建车证办理 (如需办理，请填妥表格 7A) 

类别 时限 价格(人民币) 办理处 

布展车证 辆/限 2 小时 70 主场指定搭建商-中装华盛 

（现场办公室：南大厅内） 撤展车证 辆/限 2 小时 70 

展商、货车车证办理  (展商现场自行至客服中心办理) 

类别 时限 价格(人民币) 办理处 

9 座(含)以下小型客车 辆/展期 100 

南大厅，客户服务中心 10-19 座(含)中型客车 辆/展期 200 

20 座以上大型客车 辆/展期 300 

备注： 

1、未经批准在院内过夜的，按 1000 元/辆收取费用。 

2、停车影响展会顺利进行的，按 2000 元/辆收取费用。 

3、不办理登记手续的运输机力，视情节按 1000－5000 元/辆收取费用，并取消院内操作资格。 

4、不服从管理的运输机力或其他车辆，造成院内堵塞及混乱的，视情节按 1000－5000 元/辆收取费用，因堵塞造成

重大伤亡事故或严重经济后果的由其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管理公司保安部保留追究其它责任与赔偿的权

力。 

5、持过期证件或尾随其它车辆进入大院的车辆,一经发现按无证闯入处理，收取费用 1000 元/辆。 

6、施工车辆停放超过 2 小时的，按 500 元/辆收取费用。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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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览 会 责 任 险 申 请 表 

特装展台展览会责任险 

展会保险服务商：        

  

众展保 ðð 展会保险网络平台服务商 

1. 官方网站：www.zhongzhanbao.com 

2. 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  

3. 联系我们： 

（1） 客户服务电话：18811616158、18811616518 

（2） 投诉/建议电话：010-88858778 

（3） 电子信箱：zhongzhanbao@zhongzhanbao.com 

4. 投保流程： 

（1） 投保途径：电脑登录“众展保官方网站”或手机登录“众展保微信账号”。（网站及二维码见上方） 

（2） 投保方法： 

① 电脑官网投保：登录 www.zhongzhanbao.com，点击展会责任险下方“立即投保”按钮，填写相关信息

后按要求操作即可。 

② 微信公众号投保：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众展保公众号后，点击“立即投保”-“展会责任险”按钮，

填写相关信息后按要求操作即可。 

③ 支付保费成功后，您的电子保单和电子发票将发送至投保人登记的电子信箱。 

④ 在您办理报馆相关手续时，请您出示保单。 

5. 理赔流程： 

（1） 拍照：对事故现场拍照（尽可能全面反映现场情况）。 

（2） 报案：24 小时内电话报案。 

（3） 请保存好所有事故相关手续、发票、单据。 

（4） 提交理赔资料。 

（5） 保险公司核实、赔付。 

特别提示：特装展位的参展商或搭建商报馆时必须提供本届展会的“展览会责任险 ”保单，否则主

场公司有权拒绝为其提供接报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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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特 装 展 台 报 馆 手 续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参展商或搭建商需向主场搭建商提供如下材料 (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8 日) 

第一步   提交施工单位资质证明 (注册资金需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 

1   营业执照复印件（有效期内） 

2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期内） 

3   电工证复印件（有效期内） 

4   保险单据  （有效期内） 

第二步   提交相关表格和材料 

1   施工管理项目申请表(表 7A)                                                 

2   特装展台施工申请表(表 7B)                                                

3   特装展台水、电和压缩空气申请表(表 7C-1)  

4   特装展台水、电和压缩空气确认表(表 7C-2)                      

5   特装展台参展商安全责任保证书(光地参展商填写)(表 7D)   

6   特装展台搭建委托书(光地参展商填写)(表 7E) 

7   特装展台搭建商现场负责人委托书（搭建商填写）(表 7F-1)    

8   特装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搭建商填写)(表 7F-2)                      

9   双层展台施工安全保证书(双层展台搭建商填写)(表 7G)       

10   无收据承诺书 (表 7H)                       

11   增值税发票信息采集表(表 7I)    

光地展台必填 

光地展台必填 

光地展台必填 

光地展台必填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需提交原件并加盖公章 

第三步   提交展台设计方案(所有图纸均需标注展位号及参展商名称)  

1   彩色效果图：一式 2 份的纸质文件及电子版 

2   展台平面图：一式 2 份的纸质文件及电子版，需标注尺寸及相邻展位号 

3   展台立面图：一式 2 份的纸质文件及电子版，需标注展台高度 

4   展台施工图：一式 2 份的纸质文件及电子版需标注尺寸及吊点位置(如有) 

5   电路图：    一式 2 份的纸质文件及电子版,需标注清楚电箱位置以及电路走向 

6   展台材质说明 

7   双层展台(如有): 需提供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 

第四步   主场运营出具订单 

主场指定搭建商将通过邮件或传真的方式，根据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为参展商或搭建商出具订单 

 

2020 年 7 月 8 日前，至北京中装华盛国

际展览有限公司进行报馆、交纳相关费

用。7 月 8 日 - 7 月 15 日报馆收 30％的加

急费。7 月 15 日以后及现场加收 100％的

加急费。 

 

2020 年 8 月 3 日 -  4 日凭订

单，付款水单，或收据至主场搭

建商现场办公室（南入口厅）。 

 

领取施工证、车

证，进馆布展 

光地展台报到、布展流程 

光地展台报馆流程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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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特 装 展 台 报 馆 手 续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参展商或搭建商需向主场搭建商提供如下材料 (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8 日) 

第五步   参展商或搭建商完成确认 

参展商或搭建商收到订单后，需将订单签字并发邮件或传真至各馆负责人处，并根据订单上的金额和银行信息安排

付款，如通过电汇方式，则请将汇款底单扫描并同时发邮件或传真. 为了便于开具发票及所提交的押金的及时退

回，请在邮件或传真中注明如下信息： 

1 开具发票抬头 

2 退押金信息：公司名称、银行名称、帐号、12 位大额支付码、联系人电话及手机 

3 汇款方名称(公司或个人) 

第六步   现场确认 

确认款项到帐后，完成订单确认，所预订项目将在现场提供 

 
 
 
 

备注： 

1. 特装展台参展商或搭建商必须在 2020 年 7 月 8 日前携带文件，至主场运营服务商处办理报馆手续。并需同

时全额缴纳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施工车证费、水源、电源及压缩空气费、施工押金等费用后方可进

场施工，否则将不予进馆。  

2. 逾期提交的订单可能因展馆储备不足而无法提供服务。 

3. 请在往来邮件或文件中注明展馆和展位号及参展商名称，以便于查询。 

 
 
 
 
 

如需汇款请将款项汇至人民币收款户： 

户    名: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国展支行 

银行帐号:   0200253009000134390 

 

特别提示：境外汇款所产生的任何手续费均由汇款方承担，如因手续费导致的不足部分我司将于展会期

间现场收取。 

光地展台报馆流程 (续)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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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花卉绿植申报 

国展新馆展具花卉绿植申报须知 
为规范展会经营秩序，展会需求的展具、花卉、绿植可以从场馆租赁或者自备。对于展会自备展具、花卉绿

植的单位，需提前申报方可入馆。具体申报流程如下： 

 

一、提交申报 

1.  申报单位必须为展台所属报馆单位或参展商 

 

2.  申报单位需在 2020 年 7 月 27 日 17:00 之前将申报资料以电子版格式发送至申报邮箱：

sfcs2@ciec.com.cn，邮件标题含展会名称。截止到 2020 年 7 月 27 日 17:00 之后的申报邮件我公司

不予处理；逾期未申报将影响展具、花卉绿植进馆。 

 

3.  展台申报资料含：加盖公章后的展台效果图（体现展位展具、花卉绿植实际合理需求）及《展具花卉绿

植申报单》。如下图 

     

    

    

 

加盖真实有效公章 

 

加盖真实有效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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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花卉绿植申报 

 

二、申报审核 

1.  对于申报材料有问题的申报单位我司会以邮件方式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前给予回复，并请申报材料有

问题的单位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 17:00 之前补报 

 

2.  未接到邮件回复的申报单位视同申报通过 

 

3. 申报咨询电话:   汪先生 166 0112 9959  

姚先生 180 8135 1678 

 

注：发送申报资料后，请保留邮件发送截图并及时与审核单位联系，确保资料已送达无误。 

 

三、自备展具花卉绿植入馆 

1. 申报通过的单位请于 8 月 3 日开始至 W1-W2 卸货区（W 侧展位）或 E1-E2 卸货区（E 侧展位）国展新

馆租赁办公点凭所属展位的施工证件领取《申报回执单》 

 

2. 凭《申报回执单》及有效证件经现场安保人员核实无误后即可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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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花卉绿植申报 

 

展具花卉绿植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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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会刊刊登说明 

 
 

关于 ISH China & CIHE 展览会会刊资料刊登的说明  

 

为方便起见，我们列出以下样本，供您参考： 

 

  

公司名称：   XYZ Co Ltd 

 

会刊排列方法：   按英文字母 X 索引，排列在 X 序列下 

 

展览会会刊内的参展商资料将按参展公司的英文公司名的首字母顺序。 

请各参展商提供其公司的中英文名称，主办单位仅对产品类别翻译中英文。 

 

样本(仅供参考)： 

 

 

 

  

  

 

 

 

 

XYZ 公司 

XYZ Co Ltd 

Via L. •31100 Treviso, Italy 
Tel: (39) 422 41, Fax: (39) 422 41 
E-mail: info@xyz.com  
Website: www.xyz.com 
 

代理 / 代表： 

Agent / Representative: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6789 号环天大厦 1003 室 

邮编：200000 

Rm. 1003, Huantian Tower, 6789, Yuyuan R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200000, China 
Tel:  (86) 21 6200 4900, Fax: (86) 21 6200 4901 
Email: info@xyz.com.cn 
 

Via L. •31100 Treviso, Italy 
Tel: (39) 422 41, Fax: (39) 422 41 
E-mail: info@xyz.com  
Website: www.xyz.com 
 

代理 / 代表： 

Agent / Representative: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 6789 号环天大厦 1003 室 

邮编：200000 

Rm. 1003, Huantian Tower, 6789, Yuyuan R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200000, China 
Tel:  (86) 21 6200 4900, Fax: (86) 21 6200 4901 
Email: info@xyz.com.cn 
 

展位号 

Stand No.: W1-00   

空调系统、钢板散热器、家用器具。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steel panel radiators, home appliances. 

空调系统、钢板散热器、家用器具。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steel panel radiators, home appliances. 
            

重要： 

产品类别图标 

重要： 

公司中英文全称 

mailto:info@xyz.com
http://www.xyz.com/
mailto:info@xyz.com
http://www.xy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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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免 费 会 刊 录 入 

 
上海腾创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60 号东辰大厦 5 楼 543 室 

联系人：  杨小花 小姐 

电话：  (86) 21 6845 5591/6845 8550 

邮箱： ishc_cihe@thinkoutcn.cn 

  

 

公司及主要产品中英文介绍：(中英文介绍均限于 30 个字以内，详见上页样本)。如果介绍超过规定字数，主办单位及

排版公司有权作出相应缩减。） 

 

 
 
 

填表要求： 

· 请将填写完整的 word 版电子文档，电邮至 ishc_cihe@thinkoutcn.cn 。 

· 会刊中的展商名单将以英文公司名称的首字母依次排序。 

· 若贵司为合资/独资/代理企业，请填写代理产品的品牌及其品牌所属国家。 

例如：贵司代理了意大利 ABC 品牌，则填写：   品牌名称：    ABC         品牌所属国家：  意大利          

公司资料:（每项均必填）: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中文):  

地址(英文):  

邮编:  国家/地区:  

电话:   传真:   

  国家  /  区号 / 号码  国家  /  区号 / 号码 

邮箱:   

网址:  

参展品牌名称：  参展品牌所属国家：  

参展品牌名称：  参展品牌所属国家：  

公司及主要产品中文介绍（必填）：(30 字以内) 

 
 
 
 
 

公司及主要产品英文介绍（必填）：(30 字以内) 

 
 
 
 
 
 

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3 日 

以电子表格形式回传至 

ishc_cihe@thinkoutcn.cn 
 

 

 

 

mailto:ishc_cihe@thinkout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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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免 费 会 刊 录 入 
 

贵司在中国的代理商 / 合资伙伴 / 代办处  (选填)： 

 
产品类别（必填，可多选）：请在方框中勾选贵司所对应的产品 

 

暖通   智能控制 舒适家居 建筑给排水 

□01. 锅炉、壁挂炉、热水器

及配套  

□01. 传感器、温控器、控制

器、执行器 

□01. 新风 □01. 管道及安装技术 

□01A. 燃烧器 □02. 网络控制系统 □02. 净水 □02. 商用及民用泵 

□01B. 换热器 □03. 无线控制系统 □03. 空气净化 □03. 阀门及执行设备 

□01C. 检测器 □04. 云平台技术及解决方案 □04. 智慧家庭 □04. 净水设备 

□01D. 水泵 □05. 供暖控制系统 □05. 其他 □05. 水表及流量计 

□02. 散热器及配套 □06.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  □06. 雨水排放及综合利用技

术 

□03. 地暖及配套 □07. 新风控制及空气净化控制

系统 

 □07. 同层排水 

□04. 通风、空调 □08. 智能化节能产品和技术  □08. 建筑消防设备 

□05. 太阳能、生物质能供热 □09. 控制系统软件及配件  □09. 油水分离系统 

□06. 仪器仪表及供热信息服

务 

□10. 其他  □10. 水景喷泉设备 

□07. 热泵及烘干   □11. 给排水设计软件 

□08. 泵、阀、管件   □12. 给排水技术检测及认证 

□09. 毛细管网、辐射吊顶供

暖 

  □13. 其他 

□10. 其他    

 

产品应用领域 (必填，可多选)：  

□民用               □商用              □工业用           □农业用           □其他（请注明）：                      

 

请注意： 

1. 若上海腾创广告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7 月 3 日仍未收回此表格，贵司的资料将按照参展申请表上登记的资料处理。

若参展申请表亦无填写相关内容，将视为放弃刊登会刊服务。 

2. 联合参展的两家独立公司须取得主办单位书面批准后，分别填写表格 1 用于会刊资料登录。 

3. 主办单位有权对表格 1 数据就文法及拼法作轻微修改，以保持整本会刊的一致性。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地址(中文):  

地址(英文):  

邮编:  国家:  

电话:    传真:  

  国家  /  区号 / 号码   国家  /  区号 / 号码 

邮箱: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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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之前 
发邮件至  

jocelyn.c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表格 2  

参 展 商 胸 卡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229号 

世纪大都会1号楼1101室 

邮编：200122 

联系人：陈燕 小姐 

电话：(86) 21 6160 8597 

 

为了展会安全有序地进行，请将您派驻展会现场的工作人员名单申报于主办单位，以便制作胸卡。 

1. 参展商请于布展期间，至“展商报到”柜台，领取展商胸卡。 

2. 基于现场安保问题，主办单位只为已登记的参展商工作人员发放参展商胸卡。 

注：所有展台搭建工人及运输工人均需另外申请施工证，详见表格 7A。 

3. 主办单位将根据展台大小准备适合数量的胸卡，请见下列分配原则： 

200 平米以下：按 2 张胸卡 / 每 9 平方米 计算 

200 平米及以上：按照实际情况填写，至多可申请 40 张胸卡 

注：所有光地展台搭建商，必须于布展前向主场搭建商—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申请施工证 

（具体参考表格7A）。  

 

请用正楷字体清楚填写或铅字打印。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公司名称(英文) 公司名称(中文) 国家 姓名 

例如：ABC Co Ltd 上海 ABC 有限公司 中国 张伟 

    

    

    

    

    

    

    

    

    

    

mailto:jocelyn.chen@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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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3 日之前 
发邮件至 

edyth.zh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或 传真至 +86 21 6168 0788 

表格 3   

免 费 观 众 邀 请 函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 

世纪大都会 1 号楼 1101 室 

邮编：200122 

联系人：张研 小姐 

电话：(86) 21 6160 8421 

 

我们将为每位参展商免费发送电子版观众邀请函，贵司可妥善利用于邀请经销商、代理商、行业朋友等。 

如果您希望获得纸质邀请函，请填妥以下表格，并提交至主办单位。 

 

纸质邀请函数量： 

 

Ä 50 张观众请柬 

 

Ä 100 张观众请柬 

 

Ä 200 张观众请柬 

 

Ä _______ 张观众请柬 

 

 

请将观众请柬寄往以下地址(贵司收货信息)： 

 

公司名称：        

 

地址：                       

 

收件人：                                                 

 

手机：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络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mailto:edyth.zh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mailto:edyth.zha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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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之前 
发邮件至 

eileen-yu@bondex.com.cn 
或 传真至 +86 10 8046 8722 

表格 4A  

境 内 展 品 运 输 委 托 单 
 

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6 号便宜坊大厦 1611 室 

联系人： 于沛 小姐 

手机：    (86) 136 8328 1602 

 

 

境内展品运输委托单 
展会名称：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展会日期：2020年8月5日至7日                                          展会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展商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厅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货物预计到达展馆的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箱

号 
包装材料 展品名称 

长

(cm) 

宽

(cm) 

高

(cm) 

体积

(CBM) 
重量(kg) 备注 

         

         

         

         

         

         

总计： （件）    

一． 我司自行办理上述展品的进/出馆就位事宜。 （     ） 

二． 我司托海程邦达公司提供如下服务：  

A. 进馆 1. 海程邦达仓库 运至 展台 （     ） 

 2. 展馆门口接货 运至 展台 （     ） 

 3. 包装物料/包装箱搬运、存放 （     ） 

 4. 开箱/就位/组装 （     ） 

B. 出馆 1. 展台 运至 展馆门口装车 （     ） 

 2. 展台 运至 海程邦达仓库或火车站/码头/机场/汽车货运站 （     ） 

我司承诺并明白如下事项： 

1． 我司已经细阅并确认此份运输指南及运输收费标准，同时对本委托书所填写内容的正确性和真实性负责。 

2． 我司同意海程邦达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服务皆遵照海程邦达公司之标准营业条款执行。 

3． 我司将在操作过程中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 

4． 我司明白展品运输保险（包括展品进、出馆操作）由参展商自行购买。 

5． 我司明白并确认展品包装必须符合装卸作业安全和承受多次运输搬运，并适合在展会结束后再次使用。 

6． 我司同意海程邦达公司员工在展品进出馆前对展品的体积和重量进行核对及更正，并按展会运输指南的收费标准计算进

出馆费用及向我司收取。 

7． 如我司对展品卸车就位有特殊的要求（需要吊机或三吨以上大铲车的），或需要之服务未包含在此运输指南内，我司一

定会在布展前至少 10 个工作日以书面通知海程邦达，并注明是否使用吊机。 

8． 我司将按海程邦达日程安排，以汇款方式将来程账单全数汇至海程邦达账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称及签章 负责人及职位（正楷） 日期 

 

mailto:eileen-yu@bond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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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B 

境 内 展 品 运 输 标 签 

EXHIBITOR NAME     

          

HALL NO. 

 
 

BOOTH NO. 

ᵣ  
 

MEAS. (L x W x H) 

Ѓ X X Є 
CM CASE NO. 

ⅎᴌ  

TOTAL 

ᴌ  

 

VOLUME 

ᵩ  
CBM 

G.W 

 
KG 

Region of Origin 

֥  
 

 

 
ISH China & CIHE 2020 

Ҳ ᶱ ɻ 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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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5 

标 准 展 位 楣 板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此页仅供租用标准展位的参展商填写 
 

楣板信息指明贵公司显示在展台楣板上的公司名称（中英文）及展位号。 

 

以下各项请用正楷字体或铅字打印清楚填写：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注意事项： 

1. 公司名称中不得使用商标、标志和特效字体。 

2. 此页楣板名称不为光地参展商提供。 

3. 如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或以前仍未收到此表格，参展商楣板上的内容将按照参展申

请表上的信息处理。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41 
 

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6A 

 租 用 额 外 展 具 ï 家具、照明等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ISH China & CIHE 2020-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参展商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展馆号： 展台号： 

名称及描述 编号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合计（人民币） 

家具租赁 

吧椅 (ZL-001) 100.00   

太空吧椅 (ZL-002) 150.00   

沙发椅 (ZL-003) 150.00   

塑折椅 (ZL-004) 40.00   

白塑椅 (ZL-005) 100.00   

会议皮椅 (ZL-006) 150.00   

玻璃圆桌 (ZL-009) 100.00   

圆吧台（白木面） (ZL-010) 120.00   

长方折叠桌（1.2 米长） (ZL-011) 150.00   

长方折叠桌（1.8 米长） (ZL-012) 180.00   

长茶几（白色） (ZL-013) 150.00   

方茶几（白色）  (ZL-014) 100.00   

方形沙发（单人）（白色） (ZL-015) 500.00   

方形沙发（双人）（白色） (ZL-016) 800.00   

方沙发凳（白色） (ZL-017) 100.00   

液晶电视（42 寸） (ZL-018) 1500.00   

液晶电视（50 寸） (ZL-019) 1800.00   

等离子立架 (ZL-020) 150.00   

冰箱 (ZL-021) 600.00   

冰柜 (ZL-022) 700.00   

饮水机（含每天一桶水） (ZL-023) 250.00   

拉带拦河柱（银色） (ZL-024) 80.00   

拉带拦河柱（黑色） (ZL-025) 100.00   

资料架  (ZL-026) 100.00   

问询桌 (ZL-027) 90.00   

玻璃平柜 (ZL-028) 230.00   

玻璃高柜 (ZL-029) 300.00   

带锁柜 (ZL-030) 120.00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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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6A 

 租 用 额 外 展 具 ï 家具、照明等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名称及描述 编号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合计（人民币） 

家具租赁 

平层板 (ZL-031) 40.00   

斜层板 (ZL-032) 40.00   

照明租赁 

射灯 (SL006)  120.00   

总计（人民币）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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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6B 

通 讯 及 互 联 网 接 入 服 务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通讯设备 

项目 单价(人民币) 预定数量 合计(人民币) 

市内直线 980   

国内直拨(另需押金 RMB500.00) 1,140   

国际直拨(另需押金 RMB3000.00) 1,300   

ISDN(仅市内电话功能) 2,600   

 

互联网接入服务 

项目 单价(人民币) 预定数量 合计(人民币) 

宽带上网(1M)  10,500   

宽带上网(2M) 15,000   

宽带上网(4M) 21,000   

宽带上网(10M) 32,500   

宽带上网(20M) 47,500   

宽带上网(50M) 82,500   

ADSL(1M) (含押金 500.00 元) 7,500   

ADSL (2M) (含押金 500.00 元) 10,500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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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A 

施 工 管 理 项 目 申 请 表 (搭建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展位号：_______馆_________展位 

  

名称及描述 单位 
单价

(RMB) 
数量 合计(RMB) 

特装展位施工服务费 

（二层展台按总体施工面积收取） 
平方米 38   

施工证件费 

35.00 元/人(押金 50.00 元/

证，证件费用与证件押金需同

时支付。证件押金与展台施工

押金同时返还，展会结束展台

搭建物清理干净后，现场或

10 个工作日内将证件还至我

司，按实际退还的数量返还证

件押金，逾期未退还证件，我

司不再接受证件退还。) 

35   

普通货车施工车证费 辆/限 2 小时 70   

施工垃圾清运费 平方米 5   

吊点费 
(点/50KG 以下， 

仅限吊挂旗帜，自行安装) 
750   

施工安全押金 

100 平方米以下 

(含 100 平方米) 20,000   

101 平方米 – 200 平方米 

(含 200 平方米) 40,000   

201 平方米以上 60,000   

总计(RMB)  

 

重要事项： 

1.   “吊点费”仅为租赁该吊点的费用，不含安装，请参展商及搭建商自行安排安装事宜。 

2.    仅能吊挂旗帜，不能吊挂展台结构，且吊挂物不得与地面支撑物连接。所有吊挂方案必须提交主场搭建商审批，通

过后方可在现场实施。 

3.    吊点的实际数量以展馆最终计算为准。 

4.    汇款到我方帐户需为订单全额款项，汇款方承担全部汇款手续费。请授权人向银行咨询汇款手续费。我方在收取

全额款项之后才会提供相关服务。 

5.    预定同时须付费，2020 年 7 月 8 日以后的订单须追加 30%的费用，2020 年 7 月 15 日以后及现场的订单加收

100%的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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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B 

  特 装 展 台 施 工 申 请 表 (搭建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展览会名称 ISH China & CIHE 2020-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施工单位名称  

参展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 □    特装修展台                      □     主场公共设施 

施工地点 ː        号馆                   号展位 面积                 平方米 

ˑ        号馆                   号展位 面积                 平方米 

˒        号馆                   号展位 面积                 平方米 

施工总面积 国内            平方米 国际             平方米 

施工人数 国内：      人               国际：      人 总人数      人 

施工时间 2020 年 8 月 3 日 8:30—17:30    

2020 年 8 月 4 日 8:30—21:30 

撤馆时间 2020 年 8 月 7 日 14:00—21：00 

现场负责人 
 手机   

 

搭建材料 

展台 ①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 其它材料              

展台 ②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 其它材料              

展台 ③   □ 钢结构   □ 木结构    □ 玻璃   □ 其它材料              

施工方确认 是否同意以上审核意见：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手机：   

备注 

1. 标记*的项目必须如实填写，如因不实填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责任。 

2. 请将施工人员身份证号、电工及其他特殊工种的技术证书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 

3. 请将搭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书附在本表之后。(加盖公章原件) 

4.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附在本表之后。(加盖公章原件) 

5. 展会现场所产生的任何相关费用，不在施工押金中扣除，另行支付后，施工押金在展会结束 30 工作 
日一次性退还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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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C-1 

特 装 展 台 水、电 和 压 缩 空 气 申请表 (参展商或搭建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供水和排水系统及压缩空气 

项目 数量 合计 项目 数量 合计 

15A/220V   15A/220V 施工临时电   

20A/220V   30A/380V 施工临时电   

30A/220V   15A/220V/24hr(单相)   

40A/220V   30A/380V/24hr(三相)   

50A/220V   15A/220V(单相)   

60A/220V   30A/380V(三相)   

80A/220V   60A/380V(三相)   

100A/220V   100A/380V(三相)   

 

150A/380V(三相)   

200A/380V(三相)   

生活用水   

300L/Min   

600L/Min   

1000L/Min   

合计： 合计： 

注：以上照明收费为接驳费用，其中含电源费及电费。 

· 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24 小时供电不能做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 预定同时须付费，2020 年 7 月 8 日以后的订单须追加 30%的费用，2020 年 7 月 15 日以后及现场的订单加收

100%的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 申报时，带齐展台电路图及施工人员电工操作证办理手续，证件现场备查。 

· 展馆集中提供的压缩空气气源是压缩机器出口压力为 6-8 公斤的一般性压缩空气，参展商应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

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 特殊供气需厂商自带空压机，交纳相应的电源费和电费并保证设备运行安全。 

· 单相插座不得用于照明线路。如欲租用表格内未列出之项目，请与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络。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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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C-2 

特 装 展 台 水、电 和 压 缩 空 气 确 认 表 (参展商或搭建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备注：以上照明收费为接驳费用，其中含电源费及电费。 

· 照明电源与机器电源分开申报严禁混用。24 小时供电不能做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 预定同时须付费，2020 年 7 月 8 日以后的订单须追加 30%的费用，2020 年 7 月 15 日以后及现场的订单加收

100%的费用，现场订单一律收取现金。 

· 申报时，带齐展台电路图及施工人员电工操作证办理手续，证件现场备查。 

· 展馆集中提供的压缩空气气源是压缩机器出口压力为 6-8 公斤的一般性压缩空气，参展商应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

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 特殊供气需厂商自带空压机，交纳相应的电源费和电费并保证设备运行安全。 

· 单相插座不得用于照明线路。如欲租用表格内未列出之项目，请与大会指定承建商联络。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供水和排水系统及压缩空气 

项目 
单价 

(RMB) 
数量 合计 项目 

单价 

(RMB) 
数量 合计 

15A/220V 1,540   15A/220V 施工临时电 560   

20A/220V 2,420   30A/380V 施工临时电 2,280   

30A/220V 3,080   15A/220V/24hr(单相) 3,600   

40A/220V 4,840   30A/380V/24hr(三相) 9,000   

50A/220V 5,280   15A/220V(单相) 1,630   

60A/220V 6,600   30A/380V(三相) 3,900   

80A/220V 8520   60A/380V(三相) 6,500   

100A/220V 9860   100A/380V(三相) 10,500   

 

150A/380V（三相） 15500   

200A/380V（三相） 25500   

生活用水 3,300   

300L/Min 3,000   

600L/Min 4,500   

1000L/Min 6,000   

合计： 合计： 

总计(大写)：人民币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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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D 

    特 装 展 台 参 展 商 安 全 责 任 保 证 书 (参展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一、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向主办单位和主场运营服务商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保证严

格遵守此规定。 

二、本公司承诺将委托具有施工资质的搭建公司为本次展会的施工单位，并严格遵守施工管理规定，安全施工作业。 

三、本公司将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前将光地展位设计图（标明长、宽、高尺寸,展位号,参展公司名称）及展位效果图提

交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备案。如果展位设计不符合要求，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要求更改设计。 

四、本公司将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前向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报批施工图,包括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电

路图、电箱位置图、施工细部结构图（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及展位号、参展公司名

称）、多层或复杂结构展台以及室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其所在建筑

设计院审核章）及结构审核报告、施工单位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搭建公司法人委托书(加盖公章)参展

商签字盖章的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确认回执、特殊工种复印件等文件。 

五、因违反施工管理规定，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由施工单位负责，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

商和展馆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确认回执 

 

==ᾏ=================================================================================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所委托之施工单位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_ 

 
 

参展公司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展位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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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E 

特 装 展 台 搭 建 委 托 书 (参展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我公司为 ISH China & CIHE 2020 - 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参单位，展位为             

馆          号展位为搭建面积___________平方米，展位长____米，宽____米。 

现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公司为我公司展台搭建商，且证明： 

1、该搭建公司经考察审核合格后确认为本展位唯一指定搭建商，且具有搭建资格； 

2、该搭建公司已同本企业签定相关搭建合同，确保展台安全施工及正常运行； 

3、我公司已明确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安全细则，并通知我公司指定委托搭建公司在现场确保施工安全； 

4、配合组委会主场服务商对展台安全进行监督，如违反场馆相关施工安全规定，组委会有权对展位进行处罚； 

5、对搭建商进行监督，若违反组委会施工管理相关规定，组委会有权追究我公司及我公司指定搭建商一切责任。 

 

 

 

参展单位(盖章)： 

 

 

代表授权签字： 

 

 

 

年   月        日 

 
 
 
 
 

shentong@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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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F-1 

特 装 展 台 搭 建 商 现 场 负 责 人 委 托 书 (搭建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展会名称：ISH China & CIHE 2020-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参展商名称：  

联系人：  手机：  

电  话：  传真：  

邮  箱：  展馆号： 展台号： 

搭建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  手机：  

受委托人信息 1    

姓名：  手机：  

  职务：  

受委托人信息 2    

姓名：  手机：  

  职务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在 ISH China & CIHE 2020-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展台的布展期间、开展期间和撤展期间为现场负责人。负责展台的施工安全，与主场单位、展馆及主办单位的协调

工作。 

 

负责人 1（签字）： 

 

 

负责人 2（签字）： 

 

 

 

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shentong@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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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F-2 

特 装 展 台 施 工 安 全 保 证 书 (搭建商填写) 
 

根据北京市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有关规定，为做好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的安全保卫

工作，所有展商委托的搭建商都必须签订展期内的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展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作为 ISH China & CIHE 2020-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展

览会主场搭建服务商,执行大会制定的有关搭建、安全等规定并负责现场搭建管理。（以下简称主场服务公司）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                        展览会的搭建管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一、 严格遵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505 号令）、《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

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

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

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

身安全。 

二、 施工前应按照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登记备案、向主场服务公司提交施工图

纸报审等手续，并缴纳相关费用。 

三、 展台设计及施工要求： 

1. 展会限高：展馆内特装展台（含双层展台）限高统一为 5.0 米。展馆连接处（+馆）11 号门两侧限

高 4.5 米。 

2. 展台设计范围：投影面积不得超出承租展位面积（包括长、宽、限高）。 

3. 展台结构跨度：木质结构单跨跨度限制在 4.5 米以内，钢木混合结构（内嵌通长方钢或钢龙骨）最

大跨度不得超过 6 米，桁架最大跨度不得超过 8 米，Truss 架等根据其截面及相关数值确认跨度。

超出以上标准的，要向主场服务公司出示具有甲级资质的建筑设计院结构稳定计算书。 

4. 展台墙体厚度:单面墙体根据其长度及高度，厚度要求 50 厘米—80 厘米。 L 型墙体根据其长度及高

度，厚度要求 40 厘米—60 厘米。展位板墙厚度不得小于 20 厘米，龙骨间距不得大于 40 厘米。承

重木质墙必须有方钢或无缝圆管做内撑。（并留有检查口） 

5. 展台立柱：展台承重支撑立柱必须贯通性落地支撑，不得出现断柱，整体无焊接点。根据承重要求

使用匹配钢柱，上下方必须连接法兰盘。  

6. 展台木质及钢木结构横梁或门头与背墙连接必须为‘内嵌式’或‘下压式’。（桁架及 Truss 架等横梁须

使用相匹配钢柱进行垂直支撑，严禁两端直接和木质背墙链接，须墙体内嵌配套钢柱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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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装 展 台 施 工 安 全 保 证 书 (搭建商填写) 

7. 上下链接法兰盘。（支撑点要求在连接点位或十字交叉点位处进行支撑）链接方式需采用螺栓贯穿

式链接；使用升降葫芦吊挂 Truss 架须用相匹配吨位吊钩并利用飞行带做二次保护）。 

8. 展台封顶面积不得超过展台面积的 40%，封顶位置顶部需安装悬挂式灭火器，每 6 平米一个。不得

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 

9. 展台内操作间及储藏间顶部不能封顶，禁止堆放易燃物品并配备灭火器。LED 屏幕设备间厚度不得

小于 0.8 米，所有 LED 屏幕必须安装支撑背架及配重并预留检查口。 

10. 搭建公司有责任参照展位图纸确定好所搭建展台的开口方向及相邻展位、通道位置。展台安全出

口：100 至 200 平米特装展台需设计出入口不得少于 2 个， 200 至 300 平米特装展台需设计不得

少于两个方向 3 个出入口，300 平米以上展台需设计不得少于三个方向 4 个出入口，所有展台主出

入口尺寸不得小于 3 米，辅出入口尺寸不得小于 1.5 米。请在展位内明显位置做进出口及安全疏散

标识。 

11. 展台内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并向主场服务公司提交检验报告，要保证玻璃

的强度、厚度（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1.2 厘米），单片玻璃尺寸宽 1.2 米*高 2.4 米，玻璃不能作为

承重使用。 

12. 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

与玻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料应在视平高度粘贴明

显警示标识。玻璃地台：支撑立柱、墙体必须落地。 

13. 展台木质板墙内部必须采用防火涂料进行防火处理，灯箱制作完毕必须预留散热孔。 

14. 展台施工期间不得在展馆地面、墙面钻孔、损坏瓷砖或沾上油污、化学药品、有机胶等。 

15. 馆内严禁搭建临时仓库存放展台材料，施工工具等。 

16. 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禁止使用弹力布和化纤、棉制品做

装饰材料。必须使用防火地毯，达到消防安全规定的 B1 级标准。 

17. 严禁在展馆内使用飞艇、气球、无人机等空中悬停装备。 

18. 展馆内不允许使用地砖、墙砖等石材进行展台制作、装饰(专业展除外)，如必须使用的单位，需展

前向主场服务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申请通过后，在制作、装饰过程中，不在展台施工现场进行切割

方可使用。 

 
 



 

53 
 

表格 7F-2 

特 装 展 台 施 工 安 全 保 证 书 (搭建商填写) 

19. 馆内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

证，应按照北京市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使用。严禁使用麻花线，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

缘护套线并穿金属软管或 PVC 管进行铺设，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得裸露并加盖绝缘盒。 

20. 展台用电须自带电箱接入展馆提供的接电电箱，自带电箱必须与展馆的申请的电箱相匹配，并带有

漏电保护器的开关（漏电动作电流须不大于 30mA），且电箱内必须有保护接地。 

21. 电箱必须安装在展台外侧或展台内明显位置；不可以安装在库房储藏间及操作间等位置，安装高度

距地 20 公分，电箱背部需安装绝源保护层。电工需佩戴本人有效特种作业资格证（电工证）并穿

戴电工专业绝缘手套及绝缘鞋。 

22. 严禁在搭建期间大面积使用涂料、腻子粉、砂浆、化学颜料、胶水等装修材料，仅允许在局部范围

内进行小面积的补缝。同时，补缝后产生的废料及其容器由搭建商自行带走，废料严禁倾倒入展馆

卸货区水池、卫生间等区域。如有违规搭建商将按每 9 平米（展台面积）2000 元的违约金进行缴

纳（以 9 平米为单位，不足 9 平米的按 2000 元计，超出 9 平米的累加） 

23. 展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向主场服务公司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

盖有甲级建筑工程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

考虑展台的安全性，并且要求施工图与现场搭建一致。 

24. 展台在制作装饰完毕后，必须将高于相邻展台的部分进行美化处理，美化处理须使用浅色宝丽布，

禁止带有展商广告及 LOGO 的画面，要求平整及牢固。 

25. 布展及撤展过程中禁止野蛮施工，禁止施工人员站在结构或墙体上进行作业，禁止推倒墙体，禁止

用绳索拽倒结构及门头。 

26. 布撤展期间，每个展台必须要有专职人员值守。开展期间各搭建单位应安排专业电工值守，每天清

馆前确保已关闭展台用电设施开关，切断电源后方可离场。 

27. 撤展时搭建商自行负责清理场地，经主场服务公司管理人员验收签字后，方可在展会结束 30 个工

作日后清退施工押金。 

四、 施工安全细则： 

1. 各展位的搭建商必须指定一名施工安全负责人佩带有效证件，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消防工

作，并配合主办单位及主场服务公司每天进行的安全巡检工作。主场服务公司有权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展台出具整改通知，情节严重或不加改正的，主场服务公司有权停封展台，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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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F-2 

特 装 展 台 施 工 安 全 保 证 书 (搭建商填写) 
 

建商自行承担。 

2. 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

主体结构连接。严禁使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连接点。 

3. 展台结构不得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搭建地台须于展位范围内

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人身伤害。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

得搭建任何展架、展台、整体地台及堆放各种货物，防火卷帘门所处的展馆立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

的包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4. 展馆严禁使用明火、高温焊接、切割、电锯、烘干、大型压缩机等设备及易燃易爆的气体。根据展

馆规定，展示仪器所需使用的高压容器或氧气瓶进入展馆必须事先向主场服务公司申请，经展馆批

准后方能进场。公安及消防等部门将于正式展出前进行联合安全检査，对于安检期间发现不符合安

全规定的展台结构、展品、设施、危险品、不明物品等，将由有关部门强制清除，主办单位及主场

服务公司恕不负责。 

5. 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展馆内严禁吸烟，违者将被处以人民币 200 元的罚款。 

6. 展期内特装展台必须配备合格、完好、有效期内的灭火器具(4 公斤起)，灭火器在展台入场时必须

均匀摆放在展台区域四周明显、易操拿的位置，便于消防检查和使用，新国展标准为每 24 平米一

具，老国展灭火器配备标准为每 50 平方米配置四具，以此类推。 

7. 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有效证件及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严禁人证不符和倒证现象的发生，如有违反

主场服务公司及展馆安保人员有权没收其证件并驱逐出展馆。 

8. 现场作业必须使用ɹ类手持工具，手持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应保持出厂状态，不得接长使用。进场施

工工人需自行检查好施工工具及器械；搭建使用的手摇升降机不得超负荷使用，手摇升降机必须有

高度限位器、超载报警装置、断绳； 

9. 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持证上岗并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a) 应使用合格安全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佩戴安全带及安全帽，衣着符合高空作业要求，设置安

全隔离区，清理区域内障碍物品，安全区须设有明显标示。 

b) 严禁使用 3 米以上高梯，3 米以上作业时必须使用脚手架或工程架，及佩戴安全带、搭设脚手

架高度不超过 4 米，使用过程中必须符合安全操作规范，且有专人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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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装 展 台 施 工 安 全 保 证 书 (搭建商填写) 

五、 其他： 

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提供的 24 小时供电，不能作为不间断电源使用。 

2. 布展前所有布展单位必须参加由主场服务公司组织针对安全的相关培训，并再搭建完成后配合公

安、消防或展馆等部门的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无条件整改。 

3. 违反上述规定的搭建商，主场服务公司有权要求搭建商立即纠正、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情节严重

的单位给予停工处罚，将在行业内通报并记入场馆违规名册。展览会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

任，由搭建商全部负责，并承担由此给主场服务公司及展馆造成的经济损失。 

六、 本《搭建商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作为《参展商服务手册》的附件有同等 法律效应。 

七、 未尽事宜，以主场服务公司通知为准。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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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G 

双 层 展 台 施 工 安 全 保 证 书 (搭建商填写)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根据北京市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本届的安全保卫工作，所有参展商委托的搭建商都必须签订展期

内的二层搭建安全责任保证书。请各参展商及搭建商认真阅读并在以下保证书上签字盖章。 

本公司受                                   公司委托，负责 ISH China & CIHE 2020-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

统展览会           号展馆          号展位的搭建管理工作，并全面负责展位搭建安全工作。 

1、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

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以

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2、馆内搭建二层的展台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

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3、主办推荐审核单位：北京中奥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电话：010-63250380-8012 13691310009。 

4、二层地面不能使用地毯，应使用防火金属甲板等达到 B1 级防火要求的材料 

5、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每 24 平米配备两个。 

6、二层面积应不超过首层面积的 1/3，并且楼梯必须采用直梯。 

7、二层结构部分严禁使用大功率灯具，不能封顶。 

8、整个展期保证用电安全，如主场运营服务商发现其用电有安全隐患或超过实际申请用电量，搭建商应立即采取措施

并补订电箱。对不予配合的展台，主场运营服务商有权对其展台断电处理并扣除相应的押金。 

9、布展、展期及撤展期间，参展商及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每天现场值班，保证二层展台结构安

全，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0、撤展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及垃圾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馆内。 

11、展台搭建商在布/撤展期间应文明施工，严禁野蛮操作，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搭建商将负全部责任。 

12、施工单位在布展、撤展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

安全责任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主场运营服务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造成的

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人已仔细阅读此二层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并保证严格遵守此规定。 

搭建公司名称(盖章)：                                                     负责人签字：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57 
 

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H 

特 装 展 台 报 馆 手 续 - 无 收 据 承 诺 书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无收据承诺书（施工押金缴纳单位填写） 

 

我公司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参加 ISH China & CIHE 2020 - 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

系统展览会展位号为：      馆      号，根据规定已将            元押金交于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并收到了已

开具的收据。现承诺在贵公司退还押金到帐后，将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前将收据原件退还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 。如此日期前尚未收到收据原件，此承诺书将视同收据原件。 

  以下为退还押金准确信息，如因填写不当，造成无法及时退还押金或产生额外费用，后果由本公司承担。 

  注： 

订单信息 

展位号:              馆            号 

订单号:  

展费金额(发票金额):  

订单付款方全称:  

发票抬头:  

退押金信息 

押金金额:  

公司全称(须与付款方一致):  

银行全称:  

银行账号:  

银行 12 位大额支付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手机号:  

联系人 Email:  

 

我司承诺以上所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 

                          

负责人签字：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备注：1、押金缴纳与退还为公对公,我司不接受押金个人汇款，电汇押金我司不开据收据，请将银行底单妥善保留。 

    2、退还施工押金时，将直接退还给支付方，不转退第三方。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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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之前 
发邮件至对应馆号负责人 

或 传真至 +86 10 8460 0950 

 

表格 7I 

特 装 展 台 报 馆 手 续 - 增 值 税 发 票 信 息 采 集 表 
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六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四层 338 室 

E1—E4 馆： 

联系人：   沈桐 小姐 

电话：       010 8460 0942/43 转分机 813 / 18610093086 

邮箱：       shentong@zzhsexpo.com 

W1—W4 馆： 

联系人：  金磊 先生 

电话：      010-8460 0942/43 转分机 820/15601254657 

邮箱：      jinlei@zzhsexpo.com 

发票信息采集二维码流程说明    (展位号:__________) 

特别提示：增值税信息采集表及开票信息为必填项，如未提供，我司有权拒绝接收报馆. 

1. 点击微信搜索框，输入并进入“微信发票助手小程序”； 

2. 选择添加发票抬头（注：务必请财务人员填写；普通发票只录入公司名称及税号；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

全部填写），填写完毕点击保存； 

3. 生成企业发票抬头二维码，拍屏/截图保存并打印； 

4. 将打印好的企业抬头二维码加盖公章提交主场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我司依据展费付款方加

盖公章的企业发票抬头二维码开具发票。                 

 
开具发票类型(请 “√”选企业所属发票类型或备注文字说明)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       □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普通发票)  
 
发票相关指定联系人及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司承诺以上所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 
负责人签字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shentong@zzhsexpo.com
mailto:zhoujianjun@zzh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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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之前 

发邮件至 

bjbyhes@126.com 

或 传真至 +86 10  87966200 

 

表格 8 

 酒 店 预 定 
北京宝源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中国国际国展中心 1 号馆四层 375 室 

联系人：姜欣宇/邹园园 

手机：(86) 186 1120 5309 (微信) / 186 1120 5310 (微信) 

传真：(86) 10 879 66200 

电邮：bjbyhes@126.com 

酒店预定：展会时间 2020.08.05-08.07 

注 ：1.  为了确保预订单位的利益，请您按照酒店预订回执表的抵离日期准时入住，变更及取消请参考付款通知书及确认函。 

2.  如发生纠纷将在北京宝源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工商仲裁委员会仲裁或法院诉讼.(加盖公章即为认可以上预定),传真件与原

件具有同等效力。 

3.  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2020 年 8 月 4 日、5 日和 6 日三天的房间不予取消预订，如要取消酒店照常收取房间费用。 

（入住前 20 天做最后确认）  

4.  请您填好表格回传至我公司确认预订，我公司将会对每份订单予以认真回复，因展会期间酒店房间比较紧张请您及早预订。 

酒店 酒店地址 房量 酒店单价(间/晚) 接机 酒店距展馆 

临空皇冠假日酒店 

ᵔᵔᵔᵔ  ᴖ
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 60 号 

≤60 大床房 ￥880 含单早 
有 步行 8 分钟 

≤30 双人房 ￥930 含双早 

丰荣假日国际酒店 
ᵔᵔᵔᵔ  ᴗ

首都机场国门商务区李天路 27 号 ≤80/10 双床间/大床间 ￥538 含早餐/班车 有 车程 15 分钟 

明豪华美达酒店 

ᵔᵔᵔᵔ  ᴗ
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 13 号 ≤40/10 双床间/大床间 ￥558 含早餐/班车 有 步行 18 分钟 

启航国际酒店 
ᵔᵔᵔᴖ  

顺义区天竺镇天柱东路甲 6 号 ≤40/10 双床间/大床间 ￥488 含早餐/班车 有 步行 10 分钟 

万斯酒店 
ᵔᵔᵔ  ᴖ

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一街 30 号 ≤40/10 双床间/大床间 ￥480 含早餐/班车 有 步行 10 分钟 

空港蓝湾国际酒店 
ᵔᵔᵔ  ᴖ

顺义区天竺区天柱东路 22 号 ≤35/3 双床间/大床间 ￥460 含早餐/班车 有 步行 18 分钟 

云逸酒店 
ᵔᵔᵔ  ᴖ

顺义区李天路南半壁店段 11 号 ≤80/5 双床间/大床间 ￥428 含早餐/班车 有 车程 10 分钟 

国都大饭店 
ᵔᵔᵔ  ᴖ

首都机场南小天竺路 9 号 ≤30/10 双床间/大床间 ￥388 含早餐/班车 有 车程 10 分钟 

金宝花园 

ᵔᵔᵔ  ᴗ
顺义区马坡顺安北路金宝花园 ≤80/5 双床间/大床间 ￥348  含早餐/班车 无 车程 20 分钟 

金航线国际商务酒店 

ᵔᵔ  ᴖ
顺义区四纬路 8 号 

≤80/5 双床间/大床间 ￥328  含早餐/班车 

有 车程 25 分钟 

≤80/5 双床间/大床间 ￥298  含早餐 

和驿/思泊精品酒店 
ᵔᵔ  ᴗ

后沙峪镇清岚花园西区南门 22 号楼 ≤20/5 双床间/大床间 ￥268 净价 无 车程 15 分钟 

       

酒  店  预  订  回  执  表: 

ֲ   /    

1      

2      

Ὲ   

 
 ̂ ̃̔    ̂ ̃̔ 

ᴰ ̂ ̃̔  ̔ 



 

60 
 

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之前 
发邮件至 

Alana.sun@china.messefrankfurt.com 

或 传真至 +86 21 6168 0788 

 

 

表格 9 

来 华 签 证 邀 请 函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229 号 

世纪大都会 1 号楼 1101 室 

邮编：200122 

联系人： 孙馨茹 小姐 

电话：(86) 21 6160 8568 

 

 

 

若贵司的海外代表需要官方邀请函以申请中国入境签证，请用英文大楷字体清楚填写以下表格： 

 

 

 

 

ü 办理程序: 

ü 注意事项: 

· 所有申请人的护照有效期至少在拟进入中国境内或其它目的地之日期前 6 个月以上。 

· 所有申请入境签证的邀请函，必须填妥本申请表格后方会被受理。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公司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姓氏：  名字：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护照号码：  职业：   

抵达中国日期：  离境日期：   

拟领取签证的国家/城市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   

 

 

 · 如一人以上需要申请签证，请复印本表格使用。 

· 请以正楷填写或电脑打字填写本表，并交至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其将为您办理申请签证的邀请函。 

·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将传真或邮寄给阁下邀请函。 

· 请携同邀请函和护照到阁下拟领取签证的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 

· 阁下可能需向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缴付其它额外指定费用。 

 

mailto:Alana.sun@china.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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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之前 
发邮件至 

 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或 传真至 +86 10 8812 9270 

表格 10  

现 场 翻 译 、 临 时 工 作 人 员 

 
北京传世雷特翻译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32 号 

花园公寓 A 座 0814 室 

邮编：100036 

联系人：张春明 先生 

电话：(86) 10 8812 557 

手机：(86) 139 1188 6279 

 

工作类别 费用（人民币） 人数 工作日期 

翻译员 (中文 – 英语) 800/天   

翻译员 (中文 – 日语) 1,000/天   

翻译员 (中文 – 韩语) 1,000/天   

翻译员 (中文 – 德语) 1,200/天   

翻译员 (中文 – 法语) 1,200/天   

翻译员 (中文 – 意大利语) 1,200/天   

翻译员 (中文 – 俄语) 1,200/天   

翻译 (中文 – 其他语言) 请另行咨询   

展台临时工作人员 500/天   

 

注意事项： 

1. 此预定表格必须在截止期 2020 年 7 月 20 日前递交给传世雷特公司。超过截止期后递交预定，将加收 30％的额

外手续费。现场预定，将加收 50％的加急费。展会现场付款只接受现金。预定取消须在 2020 年 7 月 27 日前以

书面形式通知主办单位。7 月 27 日之后申请取消预定，须支付 30％的手续费。展会现场取消预定，概不退款。 

2. 现场预定临时工作人员，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人员短缺状况，而无法保证有效供给，故建议各参展商按此表要求提

前预定。 

3. 租聘以上临时工作人员的费用须在截止期 2020 年 7 月 27 日前全额付清，传世雷特公司将单独出具发票。 

4. 传世雷特公司不对所租用的临时工作人员负有法律责任。 

 

付款方式： 

所需款项必须汇入以下账户：   
帐户名：张春明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西四支行钓鱼台储蓄所 

开户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0 号 
帐号：6227 0000 1094 0148 333 

 
 

公司名称：                     展台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日期：                                     

 

mailto:zcm@beijingtranslat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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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 
发邮件至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或 传真至 +852 2519 6800 

表格 11 

数字服务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35 楼 

联络人：聂惠仪小姐/ 赵清先生 

电話：(852) 2230 9247 / (852) 2230 9203 

中国电話：(86) 21 6160 8428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展会官方网站显示重要信息，如展商资料等，您可借着这黄金平台，投放广告于官方平台，令宣传逹到更佳效果！ 

 

线上横幅 - 提升爆光率 

线上横幅广告于展商搜索页面展示，横幅广告為图片，并连接到公司主页，明显的广告位置吸引观众的目光，大大提

高宣传效果。 

 

搜索结果中置顶 - 立即找到您的企业信息 

观企业信息将被置于搜索结果的顶端，立即找到您的企业信息，为您充分利用有限的广告空间，增加企业的曝光率！

广告位限量供应。只有參加了升级推广组合的展商才可享有這个服务。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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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格必须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 
发邮件至 

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或 传真至 +852 2519 6800 

表格 11  

数字服务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35 楼 

联络人：聂惠仪小姐/ 赵清先生 

电話：(852) 2230 9247 / (852) 2230 9203 

中国电話：(86) 21 6160 8428 

电邮：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升级媒体推广组合 - 强化您在展会官方网站中的公司展示 

善用媒体组合，令 贵公司在众多展商中脱颖而出。您可增添升级至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丰富展商档案，参展价值全面

提升。 

 

公司名称（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位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媒体组合 

¶ 公司名称 

¶ 摊位号 

¶ 产品类别 

 

银级媒体推广组合 

¶ 公司名称 

¶ 摊位号 

¶ 产品类别 

¶ 公司地址 

¶ 电邮及邮箱 

¶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文字) 

¶ 1 份产品简介 (图片+文字) 

¶ 3 个关键字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 公司名称 

¶ 摊位号 

¶ 产品类别 

¶ 公司地址 

¶ 电邮及邮箱 

¶ 1 份公司简介 (图片+文字) 

¶ 5 份产品简介 (图片+文字) 

¶ 5 个关键字  

项目 描述 单价 (人民币) 数量 

银级媒体推广组合 免费  

金级媒体推广组合 600  

搜索结果中置顶 4,000  

线上横幅 10: 1 - 于展商搜索標題下 尺寸: 1,140 × 114 px 7,500  

总数:  

条款声明： 

• 参展商须于到期日前付清参展费用。搜索、信息和链接的额外广告仅提供给已购买升级推广组合的参展商。 

• 参展商必须于填写完整的申请表上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 

• 收到付款通知书后需安排全额付款，并将汇款收据传真或电邮至主办单位。 

• 没有付款或递交汇款收据的申请将不获受理。 

• 广告位置是以“先到先得”原则安排。 

• 主办单位对广告上的错误、遗漏、损坏及有关错失将不负任何责任。 

• 在广告资料没有及时到达而导致广告未能刊登的情况下，已缴交的广告费将不获退回。 

• 如果参展商因何种原因要撤回申请，而其费用已被主办单位收取后，已支付的订阅费用将不被退还。 

• 参展商需于截止日期前提供相应的公司标志及材料。主办单位应当协助参展商提供相应的公司标志及材料所用，所有提供的公司标志及材料须经主办单位批准后

方可使用。 

• 全部款项需与本表格一并递上至主办单位。受款户口为： 

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户口号码：437759235044 

中国银行上海市静安支行南京西路第三支行 

• 所有银行手续费将由参展商承担。 

• 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广告刊登。 

• 参展商保证展品、包装和广告宣传材料不能侵犯第三者产权，包括已注或其它确认商标、著作权、设计、名字及专利，主办单位有权拒绝有关确定侵权之展商参

加日后之展览。 

• 申请人也必须遵守刊列于主办单位网站 www.messefrankfurt.com.hk 的参展条款。 

• 展会官网上展商信息的发布始于展会开始的第一日, 直到下个展会展商搜索开始前结束。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mailto:digital@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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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花卉绿植申报 

 

展具花卉绿植申报单 编号     
 

展会名称   展会时间     
 

展位号 
展具类（数量） 花卉类（数量） 

申报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桌 椅 沙发 柜子 资料架 茶几 电视 冰箱 饮水机 其他 鲜花 绿植 其他   

 
                                    

 
                                    

 
                                    

 
                                    

 
                                    

 
                                    

 
                                    

 
                                    

 
                                    

 
                                    

 
                                    

 
                                    

 
                                    

 
                                    

 
 

1. 展具、花卉绿植申报单位必须是展台报馆单位，附带展台真实效果图并加盖公章。 

2. “其他”即无法确定分类名称物品，如：如遮阳伞、垃圾桶、衣架、桌布、护栏等，请直接填写内容和数量。 

3. 经审核通过的申报单，展览服务部加盖印章，存放在 W1-W2、E1-E2 卸货区中间租赁办公点；申报单位持有效证件或证明材料核实后领取

入馆“申报单”。 

4. 申报单位持加盖展览服务部印章的入馆“申报单”及有真实有效证件出示场馆安保人员，经核实无误方可放行进馆。 

5. 布展第一天前 10 个工作日后截止申报，申报截止后提交的申报资料未经中展商服最终确认视无效处理（不含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6. 申报单、展台真实效果图，请提交至中展商服展览服务部唯一审核邮箱：sfcs2@ci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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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 China & CIHE 友情提醒： 
 

Ä        为了保证您的展品安全，请在展会期间选择正规物流公司，切勿委托黑物流 

 

Ä        为了保证您的饮食健康，请在展会期间选择正规餐饮服务，建议勿食黑盒饭 

 

Ä        为了保证您的旅途愉快，请在展会后期选择正规旅游公司，注意勿搭黑导游 

 

Ä 您是否已拥有有效的护照？ 

 

Ä   您申请了签证吗？ 

 

Ä 您已向主办单位申请了展览会现场工作人员的入场胸卡吗？ 

 

Ä   您是否已印妥名片？ 

 

Ä 您已印备好宣传品吗 (如产品 / 公司介绍)？ 

 

Ä   您是否已将观众请柬寄给了您的客户？ 

 

Ä   您复查过所有申请及相关规定吗？ 

   

Ä   您已为展品办理好货运安排吗？ 

 

Ä 您已复查过展位的设备吗？ 

 

Ä 您有否安排翻译员或展位临时工作人员？ 

 

Ä 您已将展览会会刊资料刊登表格填妥并传真回主办单位吗？ 

 

Ä   您有否考虑过在展览会会刊内、观众门票、胸卡挂绳以及观众胸卡上刊登广告？ 

 

Ä   您有否考虑过在展馆内外发布宣传广告？ 

 

Ä   您有否考虑过在展会期间举办技术研讨会或产品介绍会？ 

 

Ä   您有否考虑过在中国寻找产品代理商？ 

 

 

 

 

注意：主办单位将不对任何因超过截止期和违反展会规定而引起的不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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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具 目 录 

 
 

备注：若此目录彩页内无您需要的展具，请致电北京中装华盛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询问。 
 



 
 

  

 

 


